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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後學《大學》核心概念的轉移：

以黃久庵、李見羅為中心的探討

 侯　潔　之 *

提　　要

在晚明王學轉詮「知止」的風潮中，黃久庵、李見羅以「知止」為義理統

緒所建構出的詮釋系統，在一定程度上表徵了對陽明學傳衍及其流弊的另一股

反思、修正、重構的新潮流。就本體詮釋而言，他們不約而同地於其上安立本

體，使「知止」反轉成工夫的依據與起點，並以此範定格致等條目的實踐路向。

特別是見羅在性體心用的思維上以「止」作為復性的標誌，與晚明宗性的思潮

匯流，象徵了晚明由心轉性之本體立場置換的學風轉折。就心理結構而言，久

庵在「心即理」的基礎上著眼「理氣不分」的本質內容；見羅則主張心必須服

從性理的矩矱，與意知物家國天下等並列為天理落實的管道。不論何者，皆是

從工夫論的思考出發，意在制衡心的作用無限擴張的弊病。就工夫重心而言，

他們都通過「止」所代表的本體層規定工夫以內外合一為路徑，並從本體內容

保證付諸經世的實踐動向。因此，顯現「歸顯於密」之理論面向的同時，也體

現出經世的實踐性格，二者的張力乃建立在收煞良知虛用的實學取向上，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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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理」結合為一而往致用之路層層開展，對於王學虛蕩之流弊實發揮了一定

程度的救正效果。

關鍵詞：黃綰、李材、知止、致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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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e Concept of The Great 
Learning Studie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ransferring from “Exploring 
Knowledge to the Utmost” to “Knowing 
Where to Stop”: A Discussion Centered 

on Huang Jiu-An and Li Jian-Luo

 Hou, Chieh-Chih*

Abstract

In the trend of the Wang school’s interpretation of “knowing where to stop”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Huang Jiu-An and Li Jian-Luo developed an interpretation 
system as a successive argument. This system was a new trend of review, correction, 
and reconstitution toward the development and shortages of the Wang school. Huang 
and Li coincidentally set the noumenon on this system, reversed the “knowing where 
to stop” concept into the basis and the start of practice, and used it to rule practices 
such as exploring knowledge to the utmost. In particular, Li’s belief of “the nature as 
essence and the mind as function” regarded “stop” as the mark of returning to one’s 
nature. This along with the convergence of the ideological trends about the natur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symbolized a change of research style where the nature 
displaced the mind and became the noumenon. In terms of mental structure, Huang 
focused on the substantial content of “no discrimination between rational principle 
and vital energy” on the basis of “the mind is the rational principle.” Li deeme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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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nd had to follow the nature and the rational principle to serve, with intention, 
knowledge, being, home, country, and the world, as a channel for implementing 
heavenly principles. Each one of these started from the thought of the practice 
theory, with an intention to balance the defects of the infinite expanding function 
of the mind. In terms of the core of practice, they all supported the syncretization 
of both the inner and the outer as the path of practice through the noumenon 
layer represented by “stop.” They also guaranteed the tendencies of statecraft 
implementation with the content of noumenon.

Keywords: Huang Wan, Li Cai, to know where to stop, 
　　　　   to explore knowledge to the utmost, The Great Learning



陽明後學《大學》核心概念的轉移：

以黃久庵、李見羅為中心的探討 *

侯　潔　之

一、前　言

在明末劉宗周（號念臺，1578-1645）主張「知在止中」以前，黃綰（號久庵，

1480-1554）、劉邦采（號師泉，1490-1578）、王時槐（號塘南，1522-1605）、

聶豹（號雙江，1487-1563）、羅洪先（號念菴，1504-1564）、李材（號見羅，

1519-1595）等人，紛紛突破王守仁（號陽明，1472-1529）以「致知」為主的《大

學》詮釋策略，轉而側重「知止」義的發揮，1 甚至以之為核心概念，形成以「知

止」為中心的解經新途。其中，黃久庵、李見羅二人不僅強調「知止」，甚至

別立為宗。久庵身為第一代王門弟子，首度改變了陽明以《孟子》充實「致知」

的詮釋策略，轉而援引〈艮卦〉會通，自揭「吾學之要，在於知止」；2 爾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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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為 105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劃「《大學》核心概念從『致知』到『知止』的轉移：

以晚明黃久庵、李見羅為中心的探討」（MOST 105-2410-H-002-176）部分研究成

果。承蒙兩位審查教授提供深刻中肯的修改建議，獲益甚深，謹致謝忱。
1   如劉師泉曰：「主宰貴知止」、「學莫踰於致知，訣莫要於知止。」王塘南曰：「《大

學》言『知止』，蓋未發之性，萬古常止也。常止而能生天地萬物，故止為天地萬

物之本。」聶雙江曰：「《大學》全功只在止於至善。」羅念菴曰：「格物以致知，

知止矣。」萬斯默曰：「知止、致知是一個功夫。」關於他們對「知止」義的偏重，

林月惠於《良知學的轉折――聶雙江與羅念菴思想之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2005 年 9 月）一書，指出自聶、羅以後，朝向「知止」義的發揮已成晚明王學的

解經潮流，觀察深入，值得參考。
2   明•黃綰：《明道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6 月），卷 1，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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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羅以「知止為入竅」，3 將「知止」擴大解讀為止、脩互攝，並以之為架構

來處理明宗、辨體、本末、工夫、本體等命題，使「知止」延展為前所未有的

豐富內涵，為《大學》注入新的意義。於王門諸子日漸脫離以「致知」為本的

詮釋取徑中，其二人不僅以「知止」為義理統緒，甚至以之為旨要，在以《大

學》作為思想教本的王學體系裏，是很值得關注的發展。

可惜的是，久庵、見羅因此被視為王門的異端，於陽明後學研究長期受忽

略。即便是現有的零星論著，述及他們在晚明思想發展上的定位時，亦多從消

極意義論斷，目之為脫軌王學的叛教者，鮮少落在經詮發展軸線上，探討詮釋

重心的移轉在思想史承啟發展的積極作用。然而，如果將兩造解經觀點的差異

視為乖離陽明學與否的對立，恐會概約為簡單的二分法而窄化了問題廣度與學

術意義，也無法解釋陽明後學為何會蠭起掙脫「致知」軌範，將目光投向「知

止」義的闡發，甚至為理學殿軍劉蕺山所承接。但我們若將觀察視野提升到明

清學風轉換的脈動進程，便會發現這股路向其實關涉了心學軌範的鬆動、詮釋

策略的重審、王學修正的方向、問題意識的移轉等思想變化。對此論題的深入

辨析不僅能釐清晚明思想遞進的脈絡，亦有助於梳理明末清初學風轉換的多元

路徑，實為值得探究並尚待解決的議題。

《大學》為陽明後學主要典據，對於「知止」的側重又是在修正良知學的

背景下試圖改造舊有解讀，而核心概念的位移與詮釋體系的重構往往反映出的

是王學的脈動。因此本論文擬聚焦於這股思潮中尤為鮮明且目前仍有諸多討論

空間的黃、李二人上，從詮釋重心轉移之經詮視域，辨析「致知」作為王學核

心概念的理解結構為何開始鬆動，又為何群起轉移至以「知止」為重心的義理

闡發上？他們如何於「知止」脈絡中處理「致知」概念並收攝其他條目？詮釋

甬道的改易於工夫結構與本體體認又產生了什麼樣的義理環扣作用？而我們又

該如何從晚明儒學發展的角度予以適切定位？從思想演遞的角度來看，核心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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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明•李材：《觀我堂稿》（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明萬曆愛成堂刊本，

據內閣文庫本影印），卷 4，〈答李汝潛書〉，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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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究竟為「致知」或「知止」的問題，非惟黃、李二人個別的獨特詮釋，在一

定程度上表徵了對陽明學傳衍及其流弊的另一股反思、修正、重構的新潮流。

而《大學》解經視角的轉換，正是學風變化落實在經典詮釋上具體而微的展現。

由此觀之，黃、李刻意針對致知教法而標舉知止宗旨的內涵，無論在義理結構

上是否已臻圓融，皆反映了晚明思想遞變的徵象。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不約而

同採取了體用、內外的模式處理「知止」與「致知」的交涉，然而在相同模式

下又有不同的義理開展，使致止、知關係又呈現截然不同的定位。為了方便比

較，以下兩節以體用、內外為綱領，對比其二人詮釋《大學》的問題視域、理

解進路與立說論域，復比較兩人解經路向的疊合與歧異，進而定位轉詮「知止」

在晚明學術中的理學意義。4

二、黃久庵的艮止宗旨

黃綰，字宗賢，一作叔賢，號久庵，又號石龍，浙江台州府黃巖縣人。著

有《明道編》六卷、《石龍集》二十八卷、《久庵先生文選》十六卷。5 初與

陽明為友，後服膺良知教，改尊陽明為師，是王門從學最久的弟子。6 晚年，

力斥王學空虛近禪流弊，以為「世道之衰，由於學術之壞」，轉而另立艮止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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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筆者嘗探討久庵如何經由《大學》轉詮體現出艮止思想，詳見侯潔之：〈從「致知」

到「知止」：從黃久庵艮止思想論《大學》的轉詮意義〉，《成大中文學報》第

55 期（2016 年 12 月），頁 201-203、205-239。本文則是對比他和李見羅如何運用

體用、內外的模式建構出以「知止」 為宗的詮釋策略。又，由於他們是在批評後

學流弊時延伸到對陽明思想的質疑，從而造成學思的變化，以致改變對《大學》的

詮釋。為了指出《大學》改詮的複雜成因，本文以三者交錯的方式行文，以期相成

關係能清晰顯出。
5   浙江省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由錢明擔任「陽明後學文獻叢書續編」項目負責人，於

2014 年底編校出版《黃綰集》。見明•黃綰著，張宏敏編校：《黃綰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12 月）。
6   久庵云：「綰等或摳趨於門墻之最久，或私淑於諸人之已深。」明•黃綰：《石龍集》

（明嘉靖原刊本，微捲 M00545710），卷 28，〈祭陽明先生墓文〉，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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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為王門修正運動的先驅。7 久庵的學思變化與王學從興盛到弊端橫生的流

變具有相互建構的關係，救正意識固然是別立宗旨的主要推動力，然轉向「知

止」意味著久庵認為「致知」的原有詮釋已無力疏導「落空」流弊，8 才須另

尋解決之方。因此，我們必須先釐清在他眼中，歸宗「致知」可能引發的問題，

以及如何通過「知止」以正，方可深入辨析從「致知」到「知止」所拉出的軸

線下蘊含的思維理路及其意義。9 久庵自言：

「知止」二字實千古作聖心學之秘訣也，……今欲為聖學而不得其止之

訣，則此心必不能定、能靜、能安，釋老空虛公案之說惡得不為所惑，

而不從事其間哉？顧自昔儒先以至今日，宗旨源流鮮不出此，而反使堯

舜以來列聖相傳致知格物之學晦而不明，只緣不知「知止」故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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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陽明後學對〈艮卦〉多有關注，如聶雙江的〈艮齋記〉以止釋艮，並將「止」解釋

為遣蕩私意：「艮之時義，大矣哉！望者妄也，艮者止也。止其妄而後能艮其背。」

明•聶豹：《聶豹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年 3 月），卷 5，〈艮齋記〉，

頁 127。王龍溪亦有〈艮止精一之旨〉一文，他在文中將「盎於背」詮釋為「是以

無用為用也」，並與良知結合起來，主張：「無是無非者，良知之體也。……良知無知，

然後能知是非，無者，聖學之宗也。非深於《易》者，其孰能知之！」明•王畿：《王

畿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年 3 月），卷 8，〈艮止精一之旨〉，頁 184。
8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第 7 冊，卷 13，〈浙中王門學案三〉，頁 320。
9   目前以久庵為主的研究，多集中於大陸地區，內容幾圍繞艮止之學而展開。例如單

篇論文：陳堅的〈黃綰的「艮止」心學――兼談黃綰心學的天台佛學性格〉，《周

易研究》第 116 期（2012 年 11 月），頁 77-88、張韶宇：〈《易》之微言莫要于「艮

止」―黃綰「艮止」易學研究〉，《周易研究》第 105 期（2011 年 1 月），頁 36-
41，又如學位論文：張勇：《黃綰艮止之學新探》（湖南：湖南師範大學公共管理

學院碩士論文，鄧名瑛先生指導，2012 年 5 月）、趙元煜：《黃綰艮止學說述評》

（蘇州：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碩士論文，蔣國保先生指導，2011 年 4 月），

此類論文或從儒釋會通探究久庵心學型態，或多在《周易》艮卦闡釋的基礎上分析

艮止學說，在易學背景上突出久庵對艮卦的創造性闡釋，對開掘艮止的思想取徑頗

具貢獻。可惜的是，這樣的切入點多忽略了〈艮卦〉的引入是為了重新闡明「知止」

的概念，而對於「知止」的側重又是在修正良知學的背景下試圖改造《大學》的舊

有解讀。這些前未能及的論域，正是本文所欲探討的層面。
10  明•黃綰：《石龍集》，卷 20，〈與人論學書〉，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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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為言，莫要於「艮止」﹔《書》之要旨，莫大於「執中」。自

是聖聖相傳，率由是道。至仲尼出，而大明厥韞，以知止之止指心體，

以致知示工夫，以格物示功效。11

他以「艮止」、「執中」為《易》、《書》要旨，改變陽明以「致知」為本的

詮釋系統，轉以「知止」為主線。這使得「致知」、「格物」的意義必須依照

艮止的方向來確立，從而延展為在「知止」、「致知」、「格物」相承的綱維

下，以「心體―工夫―功效」為內涵所環扣而成的價值體系。久庵上溯《易》、

《書》用來詮釋《大學》的解經方式，反映出部分後學面對空疏蕩越的問題，

已不再固守陽明的詮釋尋求解套，而是上溯儒學經典，重新思考何謂「聖聖相

傳」的宗旨，嘗試建構出他們所認為符應道統的概念體系。例如久庵顯然對陽

明的詮釋向度產生一定程度的懷疑，從「列聖相傳致知格物之學晦而不明」的

質難，可看出他認為儒學之所以步上流禪之途，與陽明的格致解釋未能盡得其

旨，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然而，這並不表示他全然揚棄了致知理論。儘管改從

「知止」發揮，但「千古作聖心學之秘訣」的定位，足以說明久庵並未動搖心

學作為儒學真傳的認定，只是試圖通過《大學》解釋系統的重構，嘗試填補致

知易與禪學牽連的罅漏。那麼，格物致知之學究竟哪裏「晦而不明」？「知止」

之訣又如何去晦復明呢？

今日君子，於禪學見本來面目，即指以為孟子所謂良知在此，以為學問

頭腦。凡言學問，惟謂良知足矣。故以致知為至極其良知，格物為格其

非心。言欲致知以至極其良知，必先格物以格其非心；欲格物以格其非

心，必先克己以去私意；私意既去，則良知至極，故言工夫，惟有去私

而已。故以不起意、無意必、無聲臭為得良知本體。12

「今日君子」是針對那些標舉良知為「學問頭腦」，但實際上卻「以任情為良

能」、「私智為良知」的王門後學而發。13 造成如此困境的原因有二：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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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明•黃綰：《明道編》，卷 1，頁 1。
12  同前註，頁 9-10。
13  同前註，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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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良知本體認識錯誤；其二，誤以為去私是工夫的全部內涵。就前者而言，

久庵認為之所以會與「以虛無為根」的「禪學」合流，14 關鍵在於誤以「私意

既去」為「良知至極」，導致「以不起意、無意必、無聲臭為得良知本體」。

此不啻視無意識的狀態為良知，使良知本體向外推致的實行義因而失落。他說

「人為學若不知止，則必流於禪。」15 以知止為心體，就是為了在本體與工夫

合一的前提下，重新釐定本體的內容，並規約格致開展的方向。就後者而言，

久庵並不否認「去私」屬於工夫的一部分。然而去惡不等同為善，將「格物」

詮釋為「格其非心」，無異限縮良知落實的範圍，並且背離了「在實言、實行

上做工夫」的根本取向。所以他說「此功效所以決不可無，工夫所以絕不可錯

用」，之所以改變「物」的定義，並將「格物」轉詮為「功效」，意正在確立

工夫「抵極」之處。16

綜上所述，「知止」的提揭主要是為了「致知」提供本體根據，而「格

物」作為功效的意義則在勘驗「致知」工夫的正誤。由此觀之，久庵作為此時

期陽明後學蠭起轉向「知止」的縮影，可謂王學修正運動體現在《大學》詮釋

變化上的具體表徵。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他在批判後學時也間雜對陽明隱微的

質疑，17 但格致內涵在艮止思想統攝下所形成的新的詮釋張力，主要仍是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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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同前註，頁 2。
15  同前註，頁 15。
16  久庵曰：「蓋學固不可無工夫，亦不可無功效，若不知有功效，則必不知所抵極矣。」

同前註，卷 2，頁 22。
17  久庵云：「予昔年與海內一二君子講習，有以致知為至極其良知，格物為格其非心

者。……又令看《六祖壇經》，會其本來無物，不思善，不思惡，見本來面目，為

直超上乘，以為合於良知之至極。……予始未之信，既而信之，又久而驗之，方知

空虛之弊，誤人非細。信乎差以毫釐，謬以千里，可不慎哉！」同前註，卷 1，頁

10-11。容肇祖認為：「黃綰認定王守仁的致良知是禪學。告誡人們要警惕這種『誤

人非細』的毒害。黃綰的批評，標志他與王學決裂。」容肇祖：《中國歷代思想史：

明代卷》（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 12 月），頁 260。然而，久庵的學思變化

是在陽明過世之後，從他一再直接批評龍溪入禪可知此處所說的「諸公」、「海內

一二君子」，顯然主要是從質難龍溪擴展至對陽明的反省，而非專對陽明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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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向實行的一面，這與致良知所含的踐行義具有一致性。18 此脫軌陽明學又在

義理上緊密關涉的思想發展，是審度詮釋重心轉向「知止」而形成的遞變軌跡

所不容忽視的。這也為我們評價詮釋策略的轉換提供了一個衡量基準：久庵之

所以要從「知止」確立心體內容，主要是為了範定格致工夫的路向，因此任何

關乎「知止」的思想定位，皆必須整體性地置放在他所建構出「心體―工夫―

功效」的思維脈絡下討論。至於轉向「知止」的意義，則要從「致知―格物」

的內涵轉換中來檢視。

（一）體用不可混而為一

久庵曾兩度致書王畿（號龍溪，1498-1583）責其耽溺禪學，要他別再「以

虛言相高」，19 並表明艮止的另立是「常聽諸公講論誤入禪學數十年，辛勤磨

礪，久之始覺其非，偶爾有見，故見得止字親切」，20 又說：「不知此訣，則

致知之工無所措」。21 當他將「致知」落實於晚明學術困境中思考時，該說的

命題意義顯然已超出陽明當初規定的內容，而在悟體沉空之弊的問題視域中被

重構為「如何使致知之工有所措」的思索。從這個角度切入，「止」義所引入

的義理層面並以何種形式補足「致知」罅漏，就成為我們探討詮釋結構更易必

然要處理的問題。致知之工為何會無所措呢？他說：「若欲合動靜而一之，則

體用不分，工夫莫措矣，道其可明乎？」22 在知行觀點上也有類似的論述：

象山常與門人言曰：「吾知此理即乾，行此理即坤。知之在先，故曰，乾

知大始；行之在後，故曰坤作成物。」近日朋友有為象山之言者，以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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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陽明曰：「如知其為善也，致其為善之知而必為之，則知至矣。……知猶水也，人

之心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

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明•王陽明：《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7 年 8 月），頁 277。從「決而行之」可知「致良知」含有踐行義。
19  明•黃綰：《石龍集》，卷 20，〈復王汝中書〉，頁 30。
20  明•黃綰：《明道編》，卷 1，頁 10。
21  明•黃綰：《石龍集》，卷 20，〈與人論學書〉，頁 21。
22  明•黃綰：《明道編》，卷 1，頁 15。



臺　大  中　文  學  報106

即是行，行即是知，以知行合為一事，而無先後，則失象山宗旨矣。23

「工夫莫措」的問題在於「混體用為一」，24 故知止之訣的作用就在「分體

用」。延伸到知行問題上，他指出象山的本意是「知之在先，行之在後」，所

以陽明把知行視為互相涵蓋的同一工夫，是有問題的。在他看來，知行不可「無

先後」，就順序的次第而言，二者在工夫上有所區隔、不能合一。為何要在工

夫上斷開知行？分列二者為何能盡致知之功？「知先行後」又該如何理解？這些

問題必須聯繫著格致關係的新詮來釐定，此亦是把握久庵轉宗「知止」的機竅。

夫大學先務，只在於致知，聖功之本，只在於獨知，故功夫皆在知字上

用。 25

有其事必有其則，所謂「有物有則」也。則非外爍，皆在人心獨知之中，

所云「至善」者在是。……學者苟知天下之理只在獨知之中，而盡其致

知之功，則「成己」、「成物」之道畢矣。26

凡工夫只在一處，無有兩處之理。夫獨知者，人心本體也。致知則是格

物工夫，格物則是致知功效，習察即是致知，行著即是格物。……故君

子必慎其獨者，此提撕致知之所在也。……然緊要只在一獨字，知於此

致力，則心體歸一，亂慮不生，故曰知止。知止二字，實千古作聖，心

學之祕訣也。27

以上引文要點有二：其一，工夫只在致知，盡其功則能成己成物；其二，於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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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同前註，頁 18。久庵此說成於艮止思想形成之後，「近日朋友」顯然直指陽明。然

而從學陽明時，他對於「知行合一」的看法完全相反。他說：「蓋謂良知人之固有

所陳之理，人孰不知？但私意間之，則行之惟艱，苟不為私意所間，即所知而行之，

則皆合乎先王成德，此乃「知行合一」之要旨，作聖之真訣也。」明•黃綰：《石

龍集》，卷 9，〈裘汝中贈言〉，頁 5-6。立場反轉的關鍵主要在於虛無流弊導致

現實沉空，讓他對言行相顧的期待失落，因此轉而思考「知行合一」的理論問題。
24  久庵曰：「且凡聖人之言，必有體用，豈可混體用為一哉？其誤甚矣！」明•黃綰：

《明道編》，卷 3，頁 38。
25  同前註，卷 2，頁 21-22。
26  同前註，卷 5，頁 55-57。
27  明•黃綰：《石龍集》，卷 20，頁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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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用功，即是知止。就前者而言，久庵主張工夫只在致知一處，格物並無工夫。

為何強調「工夫皆在知字上用」呢？結合前文他對「格物」釋為「格其非心」

的批評來看，以格物為致知工夫，無疑是將工夫都集中到格物上，此不僅使致

知無所著力，同時也在「去私」的方向中造成務內遺外的弊病。同樣地，在「知

行合為一事」的預設下，內在活動與外部實踐的界線恐因而抹煞，以致工夫容

易朝內向性發展。不論何者，皆可看出久庵之所以嚴辨體用之分、知行之異、

工夫與功效之別，均是為了將工夫轉為內外並重的實踐，以臻「致知工夫能在

現實中發揮力行功效」的理想狀態。顯見他所感知的問題是：「在知行合一的

基礎上，為何『行』會從『致知』義脫落，導致『沉空守寂』成為踐行取向？」

職是之故，久庵才會在體用二分的綱維下，提倡知先行後、先致知後格物。就

存有論的立場，先後意味的是體以主用、知以主行的主宰優位，知然後能行、

立體然後能致用，二者為體用架構下的析分關係。由於知是行的所以然根據，

故致知是格物的前提，格物為致知的體現；在致知上做工夫，自然能達到格物

的效用。順此思路，我們就能理解他如何運用體用的命題處理「靜／動」、「知

／行」、「致知／格物」、「工夫／功效」等問題。知是體之靜，行是用之動；

致知是體上工夫，格物是工夫所成之用；致知是經由習察的成己路向，格物則

是成己後通過行著以成物的實效。唯有二者兼全，才是「盡致知之功」、方能

「成己成物之道畢矣」，從而「止於至善」。此皆顯見當他運用體用二分的模

式從工夫論上析分「獨知」的體用時，並非為了釐清工夫的立處，而是在作用

層面上對實踐能否及於現實的關切。從詮釋的角度來看，他之所以主張「工夫

只在一處」，是為了於「格物」條目上安頓功效義，以確立致知工夫的方向，

並強調「用／行／功效」的必要性。

體用二分固然可將「用」的實行義從「體」的工夫獨立出來，然而「致

知」本身並不包含「立體致用」的義理間架，要怎麼證明致知的推展能及於格

物呢？此牽涉到「知止」的綱維意義。久庵對《大學》的改詮主要集中在知止、

格物、致知上，在「心體―工夫―功效」的脈絡中，知體的內容與格致關係的

範定，是透過「知止」所蘊含的體用思路來呈現的。他指出「知於此（致知）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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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為「知止」，此從工夫觀點建構的詮釋進路，充分彰顯出側重現實實踐

的思想特色。如上所述，在知上用功必然會走向格物，體用不同是從本體論上

對知體做分析，若就工夫論而言則體立而用自致。此體用二分又一體相貫的思

考，呈現在兩方面：第一，以「天下之理」為「至善」，使「理」必須及於天

下而後成。盡致知之功的條件，乃「知天下之理只在獨知之中」，故學以致知

為先，為的是真見通貫「語默、動靜、辭受、出處」之「事物之理」；28 於吾

心獨知之地實致其力，為的是講求「成己、成物之道」的「天地萬物之理」。

此「在知上用功」的思考，於本體論與工夫論上仍保留了王學基調。有別於陽

明的是，他不再從「知是知非」的意涵詮釋，而改從事物、天下、天地萬物論

「理」，以證成知體有而非無、實而非虛。表現在工夫上，致知也就不能侷限

於內在，必須擴及至天下萬物才能完整體現「理」的價值。也就是說，久庵是在

心體工夫基礎上，通過對「理」的重新規定，使格物必然包含在致知的作用範圍

內。這樣的思路，顯然是試圖在體用二分的基型上，從體用一源的角度維護住「心

即理」的立場，這也正是他堅持體上用功的深意。第二，止分體用，「氣理兼備、

體用俱全」方為至善的圓成。依久庵之見，「知於此致力」即是「知止」：29

止在於心而有其所，故萬物、萬事皆從我止而不可亂。30

言止非泛止，止必有所。所即心中之竅，一陽如粟，所止之處，即所謂

天地之根，陰陽之門，五性皆備於此。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故謂之氣機。31

28  明•黃綰：《明道編》，卷 3，頁 39；卷 6，頁 61。
29  久庵認為「知止」即「知於此致力」，又說：「夫大學先務，只在於致知，聖功之

本，只在於獨知，故功夫皆在知字上用。」顯然對「知」有不同層次的理解。根據

他的說法，「止」是「止在於心而有其所」，「止」即「致知」之「知」，故久庵

釋「止」為心體，而以「知」為止之體。故「知止」之「知」乃工夫義，指能在「止」

上致力，而「致知」之「知」乃本體義，指作為「人心本體」的「獨知」。由此可

見，格致二者實為「知止」內容的開展，故久庵連成一線釋之。
30  明•黃綰：《明道編》，卷 1，頁 16。
31  同前註，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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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知其所，則氣理兼備，體用俱全，聖學之本在此矣。知其本則知所存

心，故《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知

其本而能安，則體立而氣順，氣順而心之用行。32

《彖傳》所謂「艮，止也。」此言其體也，言其止不動如此，非言無也；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彖傳》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

光明」之旨，此言其用也，言其動而變通如此，非言無也。33

其體既立，由是施於君臣、父子、國人之間，無不各得其止，此指止之

用而言也。有敬止之止，而後有各得其所之止。34

針對標舉存心卻「以空為本」的陽明後學，久庵指出真正的「止於心」是

要「知其所」、「知其本」。「所」即心之立，就存有之實的意義來說，是天

命下貫而內在於人之中，作為「五性皆備」、「天人皆同」的本體。35 由一切

理則所歸藏，而謂其「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此真實不虛的道德內容，為儒

家之所以分野釋氏，36 於本體價值上「有」而非「無」之處。37 因此他又取徑

32  同前註，頁 2-3。
33  同前註，卷 3，頁 37。
34  同前註，卷 1，頁 2。
35  久庵曰：「蓋天以至誠默存其中，並無言語告詔於人，但見其四時行、百物生，則

天之至誠皆可見矣。其誠而存於中者，即艮止之體也。此體天人皆同，所謂『上帝

降衷於下民』、『皇建其有極』者此也。」同前註，卷 3，頁 38。
36  久庵引《周易•繫辭上》「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詮釋「艮知其止，以存其心」

之義，並據此判分儒釋之別：「即此存存，謂之有乎 ? 謂之無乎 ? 以視無極、無欲、

無心、無情之云何如 ? 此儒、釋之所以分也。」他進一步指出心體含具天下之理，

所以要「收拾精神、歸縮在腔子內，不可一時放之散亂」。儘管他所主張的方法較

趨近宋儒的涵養，但仍可看出久庵並不否認「格其非心」的必要性。其所欲指陳的

重點在於工夫不能只在心上做，必須落實於家國天下，才是「致知」真正的精神。

同前註，卷 3，頁 43。
37  久庵以「艮止」釋心體，從體用兩方證立本體的實在性，主要是為了糾正龍溪以無

為宗。他曾致書龍溪，批評他的「心體之虛」是受到禪學「以空為本」的影響，而

這正是「學問之所由繆也」。他一再強調「夫獨知之有知覺，乃為良知知之，而思

乃為聖功之本，此乃聖學宗旨之至要」，力辨儒家本體因「天則」而立其有，與禪家

之空無有本質上的區別。明•黃綰：《石龍集》，卷 13，〈贈王汝中序〉，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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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艮〉的終極、達止義，從天地萬物的形上根源詮釋，以止體「不動」言其隨

時能「動而變通」，由「止之所」為根據而後使萬物「有各得其所之止」。由

此可知，「止」在久庵的詮釋裏，側重的是本體內容作為萬物間秩序的理的一

面。因此他一再強調艮止之體具有「氣理兼備」、「體用俱全」的本質，徒然

泛止於心是不夠的，還必須掌握「止之所」作為「氣機」的一面，才是真正的

「立體」。在他看來，「體立而氣順，氣順而心之用行」，止之體的存有之實，

必然引動止之用的理則之實。致知是止之體，格物為止之用；致知是立體的工

夫，格物是止體發揮的效用。致知工夫若運用正確，自然會通過氣用落實在「君

臣、父子、國人之間」來表現，使萬物「無不各得其止」而成格物之用。同樣

地，面對現實場域的種種事物，格物也能依準於於致知，在心體時時作主的工

夫中，臻至「萬物、萬事皆從我止而不可亂」的境地。由此可知，他以「心體」

詮釋「止」，正是在「體及於用」的思維方式上，提掇「立體致用」的實踐取向。

止體的兼賅體用，一方面提供了致知發顯為格物的實踐依據，一方面也規

範致知必及於格物方為至善的圓成，故曰：「此謂成己成物，皆止于至善也，

於此存心以求其中，是謂至善。」38 工夫在立體，效驗在致用，只要準確地存

心知止，就能避免泛止無歸的問題，而能自然地由成己推及成物。反之，若空

談良知卻匱乏行著的一面，也就意味著對心體工夫於理解與運用上的錯誤。綜

言之，久庵以知止綱維格致，是在本體與工夫內在相應一致的要求下的思考結

果。從詮釋的角度來看，體用二分又收攝於止體的思路，無疑是在如何體現心

體的工夫探問外，進一步追問「工夫論目的為何？」從而將「效用」置放於「止

之用」的軸線上，規定了心體貫落經世的歸趨。此對於致知現實性意涵的強化，

是知止標宗的意旨，也是他亟欲以實行力矯空無之弊，從改詮來救正王學所展

現出的警策面。

38  同前註，卷 20，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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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內外而一之

出於「講求身心實學」的主張，39 久庵將核心概念轉移至「知止」，並

運用體用二分的架構處理格致關係，使致用在知止體系下成為實踐的必然要

求。40 為了確保致知不止步於抽象的心體，他不僅以知止統攝格致，並改詮致

知、格物的內容。一方面從體用結構將格物視為致知工夫的必然要求，一方面

使格致關係從止體「不可有二」上立言。因此我們會看到他在「分體用」的主

張外，同時又強調要「合內外而一之」。那麼，體用到底何時該分？何時該合

呢？

若欲合動靜而一之，則體用不分，工夫莫措矣，道其可明乎？ 41

成己所以成物，合內外而一之也。其用工之要，只在「致知在格物」一

句。42

蓋艮言天地人之心，一也，不可有二，二則非心矣。合內外而言之，故

謂外艮之背，由於內艮之盎，艮止於內而不動，乃性之真也。43

在久庵的體系裏，工夫為心之用，屬於動的範疇，故分體用是為了別動靜，別

動靜是為了工夫有所施措。至於「合內外而一之」，於工夫順位上是在「外艮

由於內艮」的前提下，由成己及於成物。之所以得「合」，乃因「艮言天地人

之心，一也」，所以在實踐上必須「合內外」，方為心體完整的體現。久庵將

體用、動靜、內外關係收攝於艮止之心來解釋，「體用不可相混」的主張，顯

然是針對後學「靜以見體」的流行，強調工夫只能在動用上做。然而，體用是

在工夫論上對艮止心體作析解，就本體來說，並無內外的分別，故曰「二則非

心矣」。從這個角度來看，「合內外」是工夫次第的開展，即以「成己」為根

39  同前註，卷 19，頁 8。
40  同前註，卷 20，頁 28。
41  明•黃綰：《明道編》，卷 1，頁 15。
42  同前註，卷 5，頁 55。
43  同前註，卷 1，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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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而起「成物」之用。「合」只是暫分內外的虛說，事實上內外皆歸源於心體，

所以並非先分二者、各自實現而後相併，而是由內而外的一體實踐。因此「一

之」可說是在實踐意義上，內外兼全的實踐後所體現的心體價值。由此可知，

在體用的區辨中，本已隱含由體致用、由內及外、靜以動用的「合內外」的動

態思考。如果說「分體用」指出了工夫的進路，那麼「合內外」則是工夫的圓

成。二者看似背反命題，實則都是在艮止之心一體無二的思考下，對工夫分解

的說明。故久庵雖然以「知止」為宗，實際上所關切的並非本體論，而是工夫

論的問題。這點於「致知」的新詮中尤為明顯：

蓋思是工夫，乃心之用，與心之體不同。體是心之靜，用是心之動。44

學者當於四者萌動之初，即致其思，則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得其

正。 45

根本工夫不在於意思描畫間，此猶見用功之切。既云不在意思描畫，則

必非沉空守寂，決當從四端下手。四端在人，就其發動謂之情，就其知

覺則謂之良知，於此無須臾放過，謂之慎獨。46

學以致知為先，必真見物則之當然，不容已、不容增、不容減方有得。47

致者，思也。……思乃心之官也，儒則經世之學也，感必有思，通必有

為。……若禪，感而無感，故無思﹔通而無通，故無為。48

工夫必在體上用，體何所在 ? 在於人心獨知之中。既有知覺，必有思

慮，……其云憤懥、恐懼、憂患、好樂，即所謂喜怒哀樂者。細求人心、

七情必不可無。今欲無之，乃是禪學宗旨。49

除了強調工夫只有一處，久庵更弦「致知」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於以「致」為

44  同前註，頁 15。
45  同前註，頁 7-8。
46  明•黃綰：《石龍集》，卷 19，頁 4-5。
47  同前註，卷 3，〈贈王汝中序〉，頁 39。
48  同前註，頁 37。
49  同前註，卷 20，〈復王汝中書〉，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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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他不用陽明「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之意，而是把原本「格物」

之「格不正以歸於正」的說解收到「致」上說。「思」乃心之用，是在喜怒哀

樂萌動之初致以正之的工夫。他認為「根本工夫」只能從「四端下手」，於此

致思，乃所謂致知是也。50 唯有「於此無須臾放過」，才能「真見物則之當然」。

這種在發用中維持知體主宰的穩定性，就本體而言即「艮止於內而不動」，於

工夫上則謂之「慎獨」。51

若就工夫內容來看，此察見意念善惡是非的澄治工夫，本為陽明良知教所

有。那麼，為何要特地在「致」上安立「格物」舊說呢？再者，他說「知於此（致

知）致力，即是知止」，「致思」與「知止」有何內在聯繫？又，他在體用二

分的基礎上，強調立體為要，然而又將工夫集中在作為心之用的「致思」上，

二者是否相悖？這些問題牽涉到久庵對「立體意義」以及「體用關係」的界定。

就「立體意義」而言，「思」作為「致知」解釋的一環，蘊含了他試圖藉由釐

清工夫進路以治弊的用意：其一，將「致」詮釋成作為「心之用」的「思」，

不僅指出唯有「用以見體」才有「立體」的可能，同時也使「致知」工夫不可

迴避動用的一面。其二，正確的致知不是藉由「去念」達到「不起意」的狀態，

而是在發用中「正念」以朗現知體之明。其三，「物則之當然」具體呈現為念

慮皆得其正，而不是在沉空守寂中想像描畫。其四，學之所以以致知為先，關

鍵在於「致思」的工夫。「思」根於體、發於用，由此所立之體乃良知之自證，

故能致其思則能盡致知之功，能盡致知之功則「成己、成物之道畢矣」。其五，

「知止」是要知動靜兼備、天下理則之所，而致思的過程不僅通貫體用，同時

50  同前註，頁 18-19。
51  久庵曰：「慎獨所以辨私，克己乃以作聖。慎之于獨知之中，克之于方萌之際。」

同前註，卷 12，頁 12。「慎獨」在久庵的思想體系裏，其實就是辨私克去的「致思」

工夫。「辨私」是消極地說，就積極面而言，則是自覺地維持良知常作主宰的穩定

性。這種穩定性就是「心體之靜」、「艮之不動」，也是久庵此處於念慮萌動時慎

守獨知天則的意思。以此來看，他雖以「思」為「心之用」，然而在用發於體的規

定下，「致思」可謂動中含靜、用中有體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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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發出良知天則的內容意義，故「致知」即能「知止」。其六，「知止」的工

夫在於「致思」，故「知」是就立體而言，而「止」則是在發用過程中保持知

體主宰的穩定性。致思發用謂之「動」，自作主宰謂之「靜」，此從工夫層面

所體現出來動靜合一的實踐過程，方為「知止」的深意。

就「體用關係」來說，久庵之所以提倡「體用不可相混」，主要是針對空

無之弊，強調靜中工夫不可取代動中實踐。然就詮說來看，當他以「止」為「心

體」、以「致知」為「工夫」時，其實就是在工夫為心體所開顯的基礎上，指

出「知」、「致」同源止體而為一。因此，他併合體用於工夫中，「知」乃心

之體，「致」乃心之用，由「致以顯知」可知體用同質同層。如此一來，「立

體」與「致思」就在「用以立體」的進路中自然地調和。值得注意的是，在工

夫論的思考上，他反而認為體上工夫必須以「心之用」為進路。以「心之用」

作為體用通貫的方法，主要是為了導正後學將工夫斷為體用兩節的問題，而工

夫偏向於動以及重視致用的實踐面，也成為久庵思想鮮明的特色。此外，相較

傳統王學多從障蔽面討論意念的克除，他在工夫上雖然仍以端正意念為主要內

容，但明顯多從積極的意義肯定念慮在良知活動中的必要性。他一再強調「人

心、七情決不可無」，舉凡知覺、忿懥、恐懼、好樂、憂患都屬於良知的一部

分，不可從心之用上脫落。乃至作為「聖功之本」的「思」，52 也歸併到念慮

的範疇中，力主「慮者，思也，即所謂致知是也」。53 故「慎獨」、「致知」、

「知止」都是「決當從四端下手」，只要能在萌動之初去其私，「止之所（天

則）」就能完全顯現。他反對將知覺視為與知體對反的概念，進而提出「四端

就其知覺則謂之良知」；嚴斥隔絕發用層的「靜中見體」路向，54 在「工夫決

不可錯用」的疾呼中指出「用以立體」的進路。55 在「用以立體」與「靜中見

52  久庵曰：「夫獨知之有知覺，乃為良知知之，而思乃為聖功之本，此乃聖學宗旨之

至要。」同前註，卷 13，頁 19。
53  同前註，頁 19。
54  同前註，卷 20，〈與人論學書〉，頁 19-22。
55  明•黃綰：《明道編》，卷 2，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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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辯證中，久庵亟欲指出的是：「靜中見體」所導向的不起意狀態，絕非

不斷發為念慮的良知本體，更不是真正的止於至善。因此，在心之用上建立見

體的路徑，並從良知自然發用的角度肯定意念情識，目的都在強化良知感通的

必然性，藉此與禪學做出本質的區隔，以保全儒家經世之學的根本取向。

此「用以立體」的進路，一方面規定了致知工夫的意涵，必須置放在動用

上而顯其義蘊，一方面指陳任何對良知本體的理解，都不能脫離現實發用而存

在。然而，於感通之際致其思，只可謂之「成己」，接著必須落實到家國天下

等現實場域，使萬事萬物各得其則，方為「成物」。此成物之效、致知所抵，

在久庵是通過改詮「格物」來表示：

大學之要，在「致知在格物」一句。其云致知，乃格物工夫，其云格物，

乃致知功效。在者，志在也，志在於有功效也。……格者，法也，有典

有則之謂也。56

物者，事也。有君臣則有君臣之事；有父子則有父子之事；有夫婦則有

夫婦之事；有長幼則有長幼之事；有朋友則有朋友之事；有其事必有其

則，所謂「有物有則」也。「則」非外爍，皆在人心獨知之中，所云『至

善』者在是。……只看所遇何事，如在於君臣，即於此求盡君臣之道；

如在於父子，即於此求盡父子之道；如在於夫婦，即於此求盡夫婦之道；

如在於長幼，即於此求盡長幼之道；如在於朋友，即於此求盡朋友之道。

求盡其道於吾身，則吾身之物格；吾身之物既格，然後家、國、天下之

物由之而格矣，故曰「致知在格物」。57

習察即是致知，行著即是格物。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於此戒恐，乃致

知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得其中和，乃格物也。物者，吾之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朋友之事也﹔格者，停當而不可易也，至於格，則至善矣。……

其謂物者，實不外吾性分之物；其謂則者，實不離吾獨知之則。惡可外

• 21 •

56  同前註。
57  同前註，卷 5，頁 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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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離之使克去之，以至於無？ 58

「格」為「有典有則」之「法」，指知體所蘊涵「停當不可易」的事物之理。

「物」則為「吾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事」，是在人倫關係中體現至善之

理的個人事為。他認為工夫只需一處，而「致知在格物」一句，意思是「致知」

工夫乃志在於遇事時能發揮身盡其道的功效。致知是立內在止體，格物是使外

在萬事萬物各得其止；致知是戒恐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格物則是發而皆中節

的境界。二者必須合而為一，方為「知止」完整的體現，才是至善的圓成。因

此，久庵刻意將「格物」詮釋為「功效」，就是為了藉由《大學》條目的改詮

來防範工夫錯用的問題，故曰：「此功效所以決不可無，功夫所以決不可錯用。

若錯用而不求功效，此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所以必墮於支離空虛而無歸

也。」59 為了保證「經世」在理論上的必然性，他嚴斥將「格物」範圍侷限在

抽象意識的「私意」、「非心」上。在他看來，就是因為格物只在心意上做工

夫，所以實踐取向才會閉鎖於內，造成有體無用、尚虛失實、做工夫無功效等

問題。60

值得注意的是，心、物、理之間的關係，也隨著「物」的概念變化，產生

了有別以往的詮釋視角。首先，心、物關係因而重整。陽明將「格」訓為「正」，

是將不正導之為正；「物」則訓為「事」，指「意之所在」。因此，「物」是

心之不正、是待格之意念，格正之後才能回復本體之全。在這樣的解釋下，

「物」與存理之「心」之間，在一定程度上呈現緊張對立的關係。當然，陽明

的說法是出於對朱子窮理於外之進路的反對，從而主張格物是要窮內在於心的

「理」。就這點而言，久庵的立場是一致的，所以他說工夫只能在本體上做，

又在「格物為致知功效」的基礎上強調「其謂物者，實不外吾性分之物；其謂

則者，實不離吾獨知之則」。然而，他在訓釋「格物」時考慮的已不是工夫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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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明•黃綰：《石龍集》，卷 20，〈與人論學書〉，頁 19-22。
59  明•黃綰：《明道編》，卷 2，頁 21-22。
60  久庵曰：「夫聖學者所以經世，故有體必有用，有工夫則必有功效，此所以齊家治

國平天下也。」明•黃綰：《石龍集》，卷 20，〈復王汝中書〉，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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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或向外的問題，而是如何將溺內遺外的歪風，導回儒家經世致用的正軌上。

職是之故，他將「格物」改詮為「盡其道於吾身」，意在規定立體後面要接續

一段用的發揮、外的落實、動的效能。延續「心地實學」的思考，61「物」指

的是「施於君臣、父子、國人之間」的人倫之事。在「功效」的規定下，「止

之用」的範圍從內在的「致思」，擴及至外部已然實踐的道德活動上。至於「至

善」的範疇，也因而涵蓋了內在動機與外在行為兩方。這使得「至善」的指稱

不僅止於「心即理」的道德本質，同時也包含實質的倫理內容。相較陽明從抽

象的意識內容來說明「物」，久庵所說的「物」顯然指的是將內心所存之理落

實在現實後的具體行為。於是，在「知止」統攝下，「物」被納入心體結構中，

而心、物之間原有的對立也在實踐的意義上達到一定程度的調和。

其次，擴大「理」的規定。「心即理」作為陽明思想的重要概念，指的是

道德之理根於心。就肯定心與理的同一性而言，久庵完全繼承陽明的說法，例

如他說「蓋人人有知，皆含天性之靈而備萬物之理」，62 論及「格物」時也屢

屢強調「『則』非外爍，皆在人心獨知之中，所云『至善』者在是」。不同的

是，陽明當初要解決的是理的根源問題，而久庵所欲處理的是理之作用範圍的

爭端。事實上，由「心即理」所鋪設出的內向工夫，只指出第一義工夫的著力

處，並不表示所證成的「理」有內外之隔。然而，末流走到極端，體上工夫淪

為只在內在做工夫，「理」也跟著「外之離之使克去之」的格心取向拘內不發。

為了對治此弊，他延續道德主體的思維，並極力發揮「理即物而顯」的面向，

進而在兩個層面上提出新詮：第一，凡言及「理」，著重的不是根源之處，而

是作用層面，故曰：「其理必盡人倫之道，而一毫不容差爽」。63「知」、「格」、

「止之所」含藏的「萬物之理」、「天下之理」、「事物之理」，均須從此角

度理解。詮釋面向的轉變，正反映出久庵關注的議題已移至「理的顯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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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同前註，卷 19，〈寄羅峰〉，頁 9。
62  明•黃綰：《明道編》，卷 5，頁 57。
6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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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第二，以「艮」釋「止」，意在引入「氣理兼備」、「體用俱全」的

新意，64 藉以證成格致在實踐上互相含攝的必然性。具體而言，在本體上是氣

源於理、用根於體；在作用上則是理即氣顯、體以用發。在「知止」範定下，

「致知」重新定義成「致思工夫所證立之氣理兼備的止之所」；「格物」則在

效用義上指「在各種人倫關係中合理的具體事為」。顯然地，久庵所界定的格

致關係仍維護住「心即理」的原則，只是在「知」的內容上新增理氣相即的意

義，使「致知」成為用以顯理的工夫，貫諸「格物」而成「物以顯理」的現實

效用。65 於是，「理」在內容上與「氣」、「用」結合，成為格致之間的橋樑，

作用層面的意義隨著詮釋的轉變而強化。

三、李見羅的止脩雙挈

李材，字孟誠，別號見羅，江西豐城人。嘗從學歐陽德（號南野，1496-

1554），66 為陽明再傳弟子。67 論著除《觀我堂摘稿》十二卷、《觀我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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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久庵曰：「孔子曰 :『艮其止，止其所也。』止知其所，則氣理兼備，體用俱全，

聖學之本在此矣。」同前註，卷 1，頁 2。
65  《大學》並未把「知止」定位為心體，亦未將良知與「致知」聯繫起來，然而久庵

以心體釋「止」、以良知為「知」，明顯受到陽明思想的影響。儘管久庵批評陽明

有重內輕外之失，又以艮止取代致良知的說法，但是他將格致統攝於知止的目的，

主要仍是為了強調理必須在現實實踐中才能具體顯露，良知必須及於現實致用方為

至善的圓成。事實上，在陽明思想中良知良能是相函的，而知行合一說「必說一箇

行」也是為了「著實躬行」，因此久庵改詮《大學》以顯實行，與陽明思想仍是若

合符節。就這個層面來說，他在義理內涵上並未脫離陽明的思維。所不同的是，陽

明不喜言理氣論，而久庵則引進理氣問題。就兩人提出的思想背景來看，陽明亟欲

證成理的根源在於心，因此以心言理；久庵面對的是空無之弊，所關注的是如何迴

虛入實，故在「心即理」的基礎上，進一步並說理氣，以顯理不能脫離氣用獨存的

一面。
66  清• 張 廷 玉：《 明 史 》（ 北 京： 中 華 書 局，1974 年 4 月 ）， 卷 93，〈 列 傳 第

九十三〉，頁 5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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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卷、《正學堂稿》二十四卷、《見羅先生斆學錄要》十卷、《見羅先生書》

二十卷、《論學書》一卷、《大學約言》一卷、《道性善編》一卷等，又有兵

法御將之術：《經世大論》四卷、《兵政紀略》五十卷、《將將紀》二十四卷

等。見羅是繼久庵後，另一位以「知止」標宗的陽明後學，由於他公開反對良

知教，因此梨洲在《明儒學案》中另立〈止脩學案〉。案前序言：「見羅從學

於鄒東廓，固亦王門以下一人也，而別立宗旨，不得不別為一案。今講止脩之

學者，興起未艾，其以救良知之弊，則亦王門之孝子也。」68 止脩宗旨是不同

的思想體系，為了與王學區隔，梨洲不得不另成一案，但在案語中又稱許他為

「王門之孝子」。看似相悖的評斷隱含止脩宗旨與陽明思想間繳繞的關係，同

時反映出從「致知」到「知止」的思考移置下的複雜意義。見羅出入王學十五

年，經前後四次疑悟，終至「無戀於致良知」。69 自言：「區區挈止脩，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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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相較於黃綰，以李材為主題的研究，更顯得單薄。目前涉及「知止」義的論著大致

可分兩類：第一類以探討李氏改本為中心。如：李紀祥：《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年 8 月）、趙剛、鄭婷、邱忠善：〈試析明儒李材的《大

學》改本――兼與朱子《大學章句》比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
年第 2 期，頁 38-44。此類論文多矚目李氏改本在作為《大學》改本史高峰期的明代，

相較其他各家的個人特色。從多元改本的角度觀察作為明代講學所本的《大學》改

訂，對於了解《大學》與明代諸子的互動關係，實深具研究價值。然而，從經解與

義理融合的層面來看，考察改動原文的範圍、方式，僅是作為澄清問題的基礎，深

究為何如此改動以合「知止」之揭，才是進一步解決問題的開始。第二類以止修之

學為論述焦點。如張學智：〈李材的止修之學〉，收錄於氏著：《明代哲學史》（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1 月），頁 227-238、張克偉：〈李見羅其人及止修之學〉，

《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 年第 4 期，頁 12-16、劉姿君：〈李見

羅「止修說」析論〉，《當代儒學研究》第 3 期（2008 年 1 月），頁 107-131。這

類論文主要以陽明學為判準定位見羅的思想位移，著重闡發他以性體取代心體，使

「心」降至經驗層的論點，對李材研究頗具貢獻。至於他以「知止」為主所重構的

詮釋體系，以及背後所隱含的學術問題，較少發揮，而此正是本文所欲討論的層面。
68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 31，〈止脩學案〉，頁 777。
69  見羅自述為學經過，經「致良知」失敗經驗後，開始對「以知為體」起疑。爾後經

四次疑悟，於隆慶壬申（1572），確立止脩宗旨：「世之人口說致良知，不曾實致

良知。若實致良知，則必知良知之未易以致矣。口說事學問，不曾實欲明學問，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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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磨礱，可謂徹透孔曾心髓。」70 他主張學應以「知止」為入竅，非如王學

「先格物」；為學應以「知本為宗」，非如王學「主致知」。然而他一方面抨

擊「致知者，致其知體」之說，71 一方面又說止脩宗旨是受到陽明的啓迪：「直

將止善本身合歸一脉，此陽明先生所以謂『知脩身為本，斯謂知本，斯謂知之

至也。』」72 這個似若矛盾的論調反而提供了一個研究視角：歷來研究多認定

止脩學的內容是與王學切割下另立的宗旨，並斷然判定與陽明學是兩套思路。

就最終的學術型態而論，他確實走出了與陽明不同的路數，但是這段從入門、

疑悟到叛教的生命經驗，不僅是中心概念應安置在何處的省思歷程，同時也是

《大學》新詮之所以形成的重要取源，可謂見羅從信奉「致知」到改立「知止」

的轉變關鍵。從這個角度來看，止脩的拈出可說是以「救良知之弊」為起點，

從過往對致知教法的省思中醞釀所得的。那麼，作為詮釋取徑的立處為何呢？

僣嘗謂學急明宗，不在辨體。宗者何則？旨意之所歸宿者是也。從古論

學必以格致為先，即陽明天啟聰明，亦祇以致知為奧。《大學》之旨意

歸宿果在知乎？止於至善，恐不可以知名之也！不可以知名善，則止之

主意不以知為歸宿也決矣！故曰「知止而后有定」，蓋是要將知歸於止，

不是直以止歸於知，此宗之辨也。73

今人動欲辨體，只為一向以知為宗，故概以游揚活潑者當之。74

平生最厭辨體之說！猜謎頭、說光景，皇惑學者精神，俾無至止，故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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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欲明學問，則必不以不可識面之體，日認為體，不可措手之工，日用為工矣。區

區淺陋，蓋嘗實致良知者，所以丁巳疑之，曾為知體之說；辛酉悟之，復為性覺之

論；丙寅而後悟之，乃漸有知本之疑；壬申而後又悟之，乃斷然有信於知本，而確

然無戀於致良知矣！」明•李材：《觀我堂稿》，卷 16，〈答李時乾書〉，頁 2。
70  明•李材：《見羅先生書》，卷 15，〈書問附〉，頁 60。
71  明•李材：《觀我堂稿》，卷 8，〈答詹養澹書名事謨樂安人〉，頁 3。
72  明•李材：《正學堂稿》（臺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微捲），明萬曆辛丑愛成

堂刊本），卷 6，〈答武林會友書〉，頁 16-17。
73  明•李材：《觀我堂稿》，卷 8，〈答劉質菴書〉，頁 16。
74  明•李材：《見羅先生書》，卷 13，〈答友〉，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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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揭出一箇脩身為本，使人直下信及、直下落根。75

有靈即屬覺，有覺即屬睹聞，有睹聞即非未發，以是而言性，雖孔曾復

起而為是說，不敢信之矣。……明德屬發用，而以視知之不可為體，致

知不可提宗也。76

守心者大率光景之見，故辨體者必入支離之解，憑揣摩則靈變閃爍，若

莫測其端倪。77

「學急明宗，不在辨體」是見羅省察王學的結論，也是建構止脩宗旨的支

架。78「辨體」指王門關懷重心聚焦於辨求本體，莫不各憑揣摩、紛然指陳本

體內容及各自所見，以致說光景、輕實踐之風日盛。今人之所以「動欲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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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同前註，卷 17，〈門人記述〉，頁 81-82。
76  明•李材：《正學堂稿》，卷 6，〈答陳蘭臺書〉，頁 5-7。
77  同前註，卷 5，〈答楊振甫書〉，頁 15。
78  王龍溪在〈撫州擬峴臺會語〉指出當時流行的各種良知異見：「先師首揭良知之教，

以覺天下，學者靡然宗之，此道似大明於世。凡在同門，得於見聞之所及者，雖良

知宗說不敢有違，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攙合，紛成異見。有謂良知非覺照，

須本於歸寂而始得。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滯於照，則明反眩矣。

有謂良知無見成，由於修證而始全，如金之在礦，非火符鍛煉，則金不可得而成也。

有謂良知是從已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

是道，不待復加銷欲之功。有謂學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

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以致知別始終。」

明•王畿著，吳震編校整理：《王畿集》，卷 1，〈撫州擬峴臺會語〉，頁 27。許

孚遠概括見羅學亦云：「自陽明先生揭致知為宗，而海內學者紛然談良知。良知其

弊則襲虛，玄而恣詭誕，知行離畔為世道裂。先生憂之，故揭脩身為本一言，以明

孔曾宗傳所在。」明•李材：《觀我堂摘稿》（臺北：漢學研究中心，明萬曆序刊

本，據內閣文庫本影印），卷首，〈觀我堂摘稿序〉。王、許二人之言，概括了當

時的學術風氣。自陽明以致知為宗，後學莫不以良知為本體，然而對於「致良知」

的方法各有所見，如龍溪歸結歸寂、修證、直心以動、已發用功等。工夫進路的爭

論連帶影響對「良知」本體內容的界定，從而有良知非覺照、無見成、分體用等紛

然觀點，結果導致門下談虛涉玄，罔顧日常實踐，反而背離陽明當初立言本意，也

就是見羅此處所說的「辨體」。久庵提揭艮止以倡心地實學，意正在對治求本體而

薄實踐的歪風，然風氣未歇，於是有見羅止脩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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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來，全肇源於「以知為宗」。若「知」果為體，為何辨體無所共識，反

而意緒支離、語涉玄虛？他認為「知」之靈覺本身屬於游揚活潑、變化不定的

發用層，與永恆至善的性理顯然不同，所以知上求體必然會導向無止盡的意緒

猜謎，這是因為「以有睹聞者為體，而欲希不睹聞之用」，在本質上犯了本體

與工夫互不侔和的錯誤，79 故「知之不可為體，致知不可提宗！」誠然，在陽

明思想中，「心」與「知」作為統體的指稱，涵蓋了良知、知覺等概念，但這

些概念在運用時並未先行分疏，以致扣合在以「心即理」為基礎所提出的本體

論與工夫論上，延伸出諸多爭論。早在見羅對「良知與知覺同異」提出質疑前，

歐陽南野與聶雙江便曾彼此問難，最終得出不同的結論。不同的是，他並未固

守「知為本體」的立場，而是反向將良知從本體層打落，併入知覺範疇中。之

所以會採取這樣的態度，一方面乃因「恣慾狥情」之弊以致起疑良知，80 一方

面是由此反思「辨體果為《大學》旨歸？」，從而得出「學急明宗」的觀點。

何謂「明宗」？即把握「旨意歸宿」。他主張《大學》乃「徹頭教箇止字」，81

故「知歸於止」可，「止歸於知」則不可。為何如此判定？

《大學》一經，論主意，只是教人止於至善；論工夫，只是教以脩身為

本。82

予所謂本者，止之地是也。故知止誠要矣，知本更急焉，蓋非知本則雖

有欲止之心，支離眩騖亦將無地之可據者矣。83

脩身為本，知其為經世之宗，誰知其為宗性？止於至善，人知其為末，

後世誰知其為始事。84

只實實落落與他挈出知本為歸宗，知止為入竅，使人隨事隨物而實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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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明•李材：《觀我堂稿》，卷 8，〈答詹養澹書名事謨樂安人〉，頁 2。
80  明•李材：《正學堂稿》，卷 4，〈答陳幼溪丈書〉，頁 4。
81  同前註。
82  明•李材：《見羅先生書》，卷 16，〈門人記述書〉，頁 67。
83  明•李材：《觀我堂稿》，卷 4，〈答李汝潛書〉，頁 10。
84  明•李材：《正學堂稿》，卷 5，〈答蔡瑜美書〉，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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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脩之，即所云格致誠正者，一切並是實事實工，豈不痛快！ 85

他指出「本末始終四字，最為入手之經。」86「本」者，乃確立作為根本實踐

的立處，即「脩身為本」；「始」者，乃辨明作為主宰的本體，即「止於至善」。

前者是工夫，為止善所據之地；後者是主意，為脩身所依之性。見羅認為「致

知」列於八目之中，然「知本」與「知止」卻「特揭於八目之外」，87 其二者

為宗旨可知。他主張《大學》是以「止善」與「脩身」為綱紀：「揭三綱倒歸

一止，布八目本歸脩身，皎然綱紀如日如星。」88 又說：「止於至善是本體，

脩身為本是工夫。」89 意即「三綱領」與「八條目」之間乃本體與工夫的關係，

所止者為至善性體，而脩身工夫則為所止之地，所以止脩必須兼提，本體、工

夫方能並具。在他看來，《大學》宗旨在於揭示實現大學之道的方法，而止脩

二者正足以提領實踐的機竅。以脩身為本，任何對本體的探求就不會偏離「經

世」軌道；以止善為始，任何工夫的實踐就不會脫離天理的綱維。同樣地，止

善亦須本於脩身，才不會懸空無地；脩身亦須始於止善，才不會漫無所依。由

此可知，他雖然「平生最厭辨體之說」，然其所厭乃騖虛耽玄的空談，而非否

認辨體的重要性。之所以要先明宗，目的在規範任何辨體都要在明宗的前提下

進行，才不會又落入「以聞見摹擬」、「末上著工」的問題。90 事實上，見羅

所說的「明宗」就是辨明本體在「止」不在「知」，故云：「辨體、明宗果非

二事，蓋宗從體立也」。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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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明•李材：《見羅先生書》，卷 10，〈書問〉，頁 2。
86  明•李材：《正學堂稿》，卷 9，〈答黃汝潔書〉，頁 17。
87  明•李材：《觀我堂稿》，卷 5，〈答董蓉山丈書〉，頁 2。
88  明•李材：《正學堂稿》，卷 8，〈答蔡以高書〉，頁 3。
89  明•李材：《見羅先生書》，卷 16，〈門人記述書〉，頁 7。
90  明•李材：《觀我堂稿》，卷 1，〈知本義〉，頁 3。
91  見羅曰：「辨體、明宗果非二事，蓋宗從體立也。然則何以不急辨體？則以三、

五十年來為辨體之說蠹壞生人命脉，耽誤學者光陰，而其原自於孔學之宗傳不明始

也。此所以謂之不急辨體，要在明宗也。」 明•李材：《正學堂稿》，卷 7，〈答

朱友大學辨疑〉，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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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有幾處值得注意：其一，明宗之倡隱含的是止、知之辨，這除了表示

他是通過心性問題的處理來建構「致知」的詮解，同時也意味著見羅將核心概

念由「致知」移至「知止」，是不再肯認「以知為體」的宣告。其二，「宗從

體立」、「止為始事」、「脩身宗性」的主張，顯示其所另成的詮釋體系，仍

將建立道德主體視為旨歸，只是轉止性體、不再守心。其三，作為經世之本的

「脩身」作為「止之地」，意在「使人隨事隨物而實止之、實脩之」。為了強

化脩身方為「實落做處」，92 他將止脩並列，而知、止也在尚實的取向中形成

鮮明的詮釋特色。93 以上所述，都是起於對王學末流蹈虛背實的質疑，因此他

如何圍繞著「反虛尚實」的思考處理「致知」與「知止」的定位，是我們要特

別注意的。

（一）歸宿者必於體、不於用

見羅提挈「止善」、「脩身」作為三綱八目的中心，顯然是將「致知」視

為「脩身」的環節之一。與久庵不同，「致知」已不再作為《大學》主要的工

夫進途，甚至是在身本的綱維之下：

脩身為本之學，不但外不騖於家國天下，亦且內不狃於心意知物，此其

所以為性學也。94

身外無有家國天下，脩外無有格致誠正。95 

心、意、知、物原是身之全體，故格、致、誠、正即是脩之全功。96 

心、意、知，一物也，析而言之則有三焉，全體只是一箇心。就其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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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明•李材：《見羅先生書》，卷 3，〈論語大意〉，頁 8。
93  脩身實學乃見羅思想一大特色，其說如：「學者日用交遊訣竅反之己，即是實學。」

同前註，卷 3，〈論語大意〉，頁 30。又如：「儒之止主於實，故即人倫事物以求

之，差毫末而異千里，本末始終此四字每謂把定入道之樞而又括盡經世之竅，要善

悟之。」同前註，卷 16，〈門人記述書〉，頁 72。
94  同前註，卷 11，〈書問〉，頁 9。
95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 31，〈止脩學案〉，頁 797。
96  明•李材：《觀我堂稿》，卷 13，〈與顏與樸書〉，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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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點活潑為意，就活機中指出分別為知。心外無意，意外無知。析言

之自心而意，自意而知者，其表裏之序然也。97

竊以為身之主宰為心，心之運用為意，意之分別為知，知之感觸為物。

分別為知，良知亦是分別。98

致知者即是致其分別之知也。……故凡說知者，不論良知、真知、乾知、

易知，與夫德性之知、聞見之知、記識之知、思慮之知，用之良不良不

同，而為分別一也。99

良知與知覺決不可以分別。100

見羅以脩身辨本末，主要是針對「懸空講格致」的問題。101 身為本、知為末，

能釐清本末就不會在做工夫時捨實逐虛，故曰：「脩身為本之學直從本上歸宗，

實止實修，所以意見議論到此兩俱落空。」102 由此可知，之所以歸本脩身，

不僅是為了對治末流的慣躐高虛，更有將工夫導向「實學」的強烈意圖。103

然而，同樣倡議實學，他與久庵詮釋「致知」的角度卻截然不同，關鍵正在於

「知」的界定。他將「知」從屬於作為綱維的身本，至於「身」的範疇除了心

意知物等意識活動，還涵蓋了家國天下等現實場域。身之主宰為「心」，就其

活動過程可分析為「心―意―知」。「心」所具有的活潑運用特質稱為「意」，

意識內容中的「分別」功能稱為「知」，由分別所引發的種種情感觸動稱為

「物」。在「自心而意，自意而知」的表裏序位下，「知」不過是「心」在作

用時所包含的認知能力，既不能獨立運作，亦不可抽離為體。什麼是「分別」

呢？根據見羅的說法，不論是「良知、真知、乾知、易知」，抑或「德性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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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同前註，卷 8，〈答李汝潛書〉，頁 9。
98  同前註，〈答詹養澹書名事謨樂安人〉，頁 16。
99  明•李材：《見羅先生書》，卷 16，〈門人記述書〉，頁 70。
100 明•李材：《正學堂稿》，卷 6，〈答陳蘭臺書〉，頁 5。
101 明•李材：《見羅先生書》，卷 7，〈書問〉，頁 3。
102 同前註，卷 15，〈書問附〉，頁 48。
103 同前註，卷 11，〈書問〉，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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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見之知、記識之知、思慮之知」等，都統稱為「知」，皆屬於「知覺」的範

疇。由列舉可以推測「知」應指內心對意識對象的辨察，涵蓋了思維、記憶、

知識等認知，以及對道德思考的覺知。所以，「致知」只是意識活動時「致其

分別之知」的運作過程，本身並無道德自決的能力，也沒有善與不善的先天價

值規定。在這樣的定義下，不論良與不良，「知」充其量不過屬於「心」的作

用面向之一，104 甚至需要先施以「格、致、誠、正」等「脩之全功」，方有

可能表現為善。

他的詮釋顯然與久庵截然不同，久庵依然將本體安立在良知，只是從艮止

規定致知必有經世效用。見羅也承認有良知，但否認「知」具有道德本質，也

不認為「致知」是根本工夫。其二人之所以實學取向一致，詮解卻南轅北轍，

關鍵在於對弊病的解讀不同。久庵認為無善無惡說導致對本體的錯認，復加以

格心工夫的內返走向，所以通過「止之用」規定格物為功效，藉以將空談導向

經世之用。見羅則從自身失敗經驗出發，主張流弊之所以越演越烈，問題出在

以知為體，以致實踐虛化。105 因此，他不再以「知為本體」為基礎去補強用

的一面，而是在良知教的思維模式外另闢取徑，轉而以知為用，否認良知具有

本體義的可能。隨著定位的反轉，「致知」不再作為《大學》的中心概念，反

而必須歸於身本，才能盡其實功。然而，如果知只是用，為何會有良與不良的

差別呢？ 

止於至善者，如根之必歸土，如水之必濬源。……後之學者，大率知有

流行，而不知有歸復，圖為造極，而不知有歸宿之根源者也。學先知止，

蓋斬關第一義也。106

• 32 •

104 類似的說法遍見各處，如：「知固分別，良知亦是分別，不可謂添一良字便是體，

減一良字便是用。」同前註，卷 13，〈書問〉，頁 31。又如：「《大學》未嘗廢知也，

只不以知為體，蓋知本非體也。《大學》未嘗不致知，只不揭知為宗，蓋知本用，

不可為宗也。」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 31，〈止脩學案〉，頁 785。
105 見羅曰：「世人累說修道，卒不進者，何故？則以認不真，在睹聞形氣上著工夫也。」

明•李材：《見羅先生書》，卷 6，〈論語大意〉，頁 29。
106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 31，〈止脩學案〉，頁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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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用雖一源，然歸宿者必於體、不於用。107

知能之良自是性之用事，然不可指知能之用即是性。108

性有定體，故言性者無不是體；情意知能有定用，故言情意知能者無不

是用。109

蓋性者心之體也，故率性為道，不率性則非道，此就用處言也。知止則

常正，不知止則不正，此就體處言也。止者止於至善也，善即性也。……

故就性一步則無非善者、無非正者，離性一步反是。此止之法門，所以

為《大學》第一義也。110

道心、人心總皆屬用，《大學》之歸宗者在善。心意與知總非指體，良

知者正所謂道心也，中節之和也，後世心性之辨不明，原本差殊，大率

起此。111

認心為性已昧理氣之分，以知作體更須遠於本末之辨。112

自有人生來，此心常發。須知有不發者存，故未發者天命也，萬古未發

者也，此其所以為大本也。於此歸宗，於此立極，此《大學》之所以必

以止為斬關第一義也。113

和久庵相同，見羅也是以體用模式處理「知止」與「致知」的關係。不同的是，

久庵將格致視為「知止」的開展，故止、知、物在體用通貫中蘊含了一致的本

體意義。相較於久庵意在強化「止之用」，他則是運用體用思維，證成「知止」

為《大學》「斬關第一義」、「千古相傳心法」，114 並否認了「致知」同於「知

止」的可能。他對於體用關係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兩方面：其一，體用一源，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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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明•李材：《正學堂稿》，卷 13，〈答俞養弘書〉，頁 3。
108 明•李材：《見羅先生書》，卷 19，〈門人記述〉，頁 109。
109 同前註，卷 2，〈道性善編〉，頁 6。
110 明•李材：《觀我堂稿》，卷 4，〈答李汝潛書〉，頁 4。
111 同前註，卷 12，〈答胡廬山丈書〉，頁 1。
112 同前註，卷 8，〈答涂清甫書〉，頁 4。
113 明•李材：《正學堂稿》，卷 19，〈答曾吾書〉，頁 11。
114 明•李材：《見羅先生書》，卷 13，〈書問〉，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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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在體；其二，性體心用，理氣有別。這兩點最終都指向「攝知歸止」，115 

也就是在工夫上歸復「知止」的必要性。他從工夫論出發，將「止」解釋為「止

於至善之性」，並以「根之必歸土」、「水之必濬源」比喻止、知之間的體用

關係。土是體，根是用；源是本，水是末。土能生根，源能引水，如同「知能

之良自是性之用事」；根不同於土，水異於源頭，如同「不可指知能之用即是

性」。這表示用出於體，有性體而後有情意知能等作用，就存有次序而言，性

體可謂情意知能等作用存在的形上基礎；然而用不等於體，因為從本質上來說，

性體是至善的，但是形而下的情意知能卻不具有任何道德屬性。換言之，見羅

是從存有論的觀點建構體用關係，在用源於體的意義上，可說是「體用一源」；

然就體作為用之超越根據而言，歸宿「必於體、不於用」。由此可知，體用異

質異層，體及於用是如源生水般單向派生的關係。體是體，用是用，二者不能

相即為一，即便是「良知」亦「不可以言體」，116 故謂「性自能知，然知不

可以名性。」117

「知」與「心」既為一物，在這樣的體用觀下，謂「性者心之體」可，謂

心性是一則不可。「體」乃根據義，意即性乃一切存在之「大本」，故必有性

體而後始有發用流行之心。那麼性如何發為心呢？他是以發與未發來處理體用

的關係。「心常發」，意即心在任何狀態皆屬已發；至於作為歸宗的至善性體

則是「萬古未發」，也就是說即便作用為心，性仍是未發。發與未發該如何界

定呢？他說：「先天、後天在論學自屬心性之分。」118「動處即非先天，道及

心字昭然是用。」119 可見二者的區隔是要從先後天、理氣、動靜等層面來了解。

性是理，是先天之靜，是至善之體；心是氣，乃後天之動，有善與不善之用。

根據此說，發與未發指的是本體與現象不同層次的概念。在這個定位下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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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同前註，卷 15，〈書問附〉，頁 58。
116 明•李材：《正學堂稿》，卷 8，〈答呂養志書〉，頁 11。
117 明•李材：《見羅先生書》，卷 14，〈書問〉，頁 1。
118 明•李材：《正學堂稿》，卷 4，〈答吳養志書〉，頁 8-9。
119 明•李材：《見羅先生書》，卷 18，〈門人記述〉，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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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首出的意義是先於一切存在的本體義，屬於超越的層次。至於心，不論中

節與否，皆屬於後天的氣用流行，不可等同於性體。出於動靜的規定，心性異

質異層，性體之於心意知物等用事，乃靜態地作為超越根據。他之所以刻意在

心性之間劃下不可逾越的界限，顯然是針對王學「以心為性」之說而來，120

意在指出心既非本體、亦非著工所在。由於心只是氣化往來的作用，因此在他

眼中，心意知物反而是「病痛根源」，121 所以「認心為性」才會導致流弊蠭

起的局面。由此可知，不論是體用一源，抑或心性二分的主張，其用意皆在指

出本體在性不在心。然而，這並不表示心性不能並存，知之所以可以良，流行

氣用之所以可以中節，關鍵正在於「率性」，也就是「攝知歸止」。如何攝？

如何歸呢？他說：「當此（心意知物）發動之時，就合自照自察，看其根從何

而來？只一看到病處，便當下止歸本處，而無端發動者，當下消融矣！」122 意

即在工夫上要懂得歸宿在止，在心念萌動之初即自覺地歸復作為源頭的性體，

那麼理就能在情意知能中表現出來。易言之，知之良是通過歸復的工夫從至善

性體而得，此攝知歸止、就性而正的工夫，正是所謂的「止之法門」。

經上辨析，可知見羅提出心性二分、本末之別、體用一源、知為分別等

論點，均是為了強調「攝歸於止」的工夫。在這樣的詮釋下，知與心、意、物

反轉成為惡的根源，需要通過「知止」的貞定方能成就良善的內容。然而，性

體既然是未發不動之理，而心又只是流轉不定的意識，那麼誰是負責「自察自

照」、「消融病痛」的主體？再者，「止歸本處」是去認知性理，還是體證先

天？又，止善是脩身的主意，但不發的性體如何可能主宰身之動用？關乎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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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見羅云：「從古以來，大率知性者少，識心者多，往往只認著一箇昭昭靈靈能識能

知者，便以為生天生地之主本矣，此其所以不知性也，蓋直以心為性也。所以隨緣

赴感，一切漫謂天機，其流之弊至於恣慾狥情，咸禰妙用，則學不明本，而流浪之

識知罔所據依也。大學徹頭教箇止字，夫豈徒然？」明•李材：《正學堂稿》，卷

4，〈答陳幼溪丈書〉，頁 4。
121 明•李材：《見羅先生書》，卷 16，〈門人記述書〉，頁 16。
12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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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節，他並未提出完善的說明，不可不謂為理論之瑕。123 若就義理型態來看，

心性二分的說法近似朱子，然而他並未發展出如是嚴謹的理論體系，在工夫上

走的也依舊是「歸根本體以得其理」的路數，與朱學大不相同。至於動中察照

的方法，十分近似陽明的致良知，然而見羅既否認用上見體的可能，又在心性

二分的基礎上認定性體不發，與王學也截然相異。儘管他有別於朱、王學所發

展出的思維體系，於義理節目上罅漏處處，但攝知歸止、知屬身本的主張，在

「致知」到「知止」的詮釋轉向中，隱含了濃厚的救弊意味與實學性格。無怪

乎即使見羅公然反對良知教，梨洲仍從「救良知之弊」的立意，稱許為「王門

之孝子」。

（二）知本自是內外合一之體

相較久庵以止之體用作為格致的本體根據，見羅論「止」則兼有本體與工

夫的雙重意義。在復性的取向下，「止」成為實踐的起點，而非終極的境界，

故謂止善為「始事」，而非「終事」。124 此立義主要是在心性之辨的基礎上

完成的，而「性體心用」的主張不啻宣告在本體論上告別了心本位的立場，改

以「直透性根」、125「復性為宗」126 的後返路數作為本體立處的確證。由於

見羅將核心概念移置「知止」的詮釋取向，是與「宗性」的義理軸線密合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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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許敬菴批判見羅曰：「見羅謂道心人心，總皆屬用，心意與知，總非指體。此等立

言，不免主張太過。中固是性之至德，舍道心之微，更從何處覓中？善固是道之止

宿，離心意與知，却從何處明善？性無內外，心亦無內外，體用何從而分乎？」高

忠憲則曰：「《大學》格致，即《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絕利一源，

分剖為己為人之界，精研義利是非之極，要使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

微之地，以為自欺之主。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皆緣知之不

至也。工夫喫緊沉著，豈可平鋪放在，說得都無氣力。」清•黃宗羲：《明儒學案》，

卷 31，〈止脩學案〉，頁 779-780。
124 見羅曰：「止於至善，人知其為末後之事，誰知其為始事。」明•李材：《正學堂稿》，

卷 16，〈答鄒南皋書〉，頁 6。
125 明•李材：《見羅先生書》，卷 14，〈書問〉，頁 6。
126 明•李材：《觀我堂稿》，卷 10，〈答龔葛山書〉，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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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27 據此開展的工夫，即格致誠正等脩法，也就往念念歸性中保持「止為

主意」的方向走，128「立命歸根，全在一止，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

點提撕，使之常歸於止耳。」129 即是此意。如此一來，立體與發用全部在「止」

的工夫中串連為一。事實上，《大學》並未以止善為止性，也看不出攝知歸止

的脈絡，這樣的說解，可謂見羅的獨創之見。然而，他將止脩聯繫起來所建立

的詮釋體系，無形中也擴大了「知止」的意涵，使其在工夫意義上延展為三綱

八目的主軸，實學取向也因工夫旨意顯得更為鮮明。

與久庵從艮止論心體內容的方式迥異，見羅完全屏棄獨立論體的做法，改

從實踐過程確認性體的作用形式。在這樣的思考下，《大學》處處皆是止法的

路頭，而「止之地為身本」也無疑倡議除了家國天下，性理的體現別無他途。

從這個角度來看，見羅一方面說「止字為全學之要領消息」，一方面又並列止

脩為宗旨，其實正是以脩身為「止善之法」，130 在工夫上將脩身與止法合為

一脈。由此可知，「止」的意涵除了宗性，以及歸止等脩法，還涵蓋了身本的

意義：

本之體段，即身是矣。然非徹悟者，未易透闢關止之消息。131

脩須實脩，止須實止，總是一本工夫，有二用卻無二體。132

蓋此身原與事物相周旋者也。不就應事接物之中而別求至止者，非也。133

經世之學必以脩身為本，只精神一步離身固是不止，亦斷不能有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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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明•李材：《正學堂稿》，卷 12，〈答盧任甫書〉，頁 17。
128 見羅曰：「學問只有工夫，雖主意亦工夫也，但有自歸宿言者，有自條理言者。自

歸宿上說工夫，恰好是箇主意；自條理上做主意，恰好說是工夫。此止為主意，脩

為工夫，所以原非有二事也。」明•李材：《見羅先生書》，卷 9，〈書問〉，頁

11。
129 明•李材：《正學堂稿》，卷 12，〈答陳抑之書〉，頁 2-3。
130 明•李材：《見羅先生書》，卷 8，〈書問〉，頁 10。
131 同前註，卷 13，〈書問〉，頁 15。
132 同前註，卷 8，〈書問〉，頁 18。
133 同前註，卷 5，〈論語大意〉，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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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一毫滲漏固是不脩，亦便不能有止。此吾所以謂止為主意，脩為工夫，

蓋斷斷乎交養而互發者也。 134

止於至善，則脩身為本之命脉也；脩身為本，則止於至善之竅門也。135

大率止其入竅也，脩其工夫也，身其歸宿，善其命脉。而本之一字又所

以點化此身，操柄此善，使止之入竅不倚為守寂沉空，脩之工夫不祇為

補偏救弊者，其機括端有在於此也。136

脩身為本，只有一個本，隨身所接無非末者。家國天下之柄在我，運之

以應物，則均平齊治之用咸宜，事事反歸身上，即事事止歸本上，事事

立在本上，即事事止在善上。137

「知止」確立了本體為工夫之始，為了防止重蹈虛談之弊，見羅進一步規定「事

事止歸本上」，於是「止之消息」只能於「本」求之，為的就是防範「止之入

竅」徒倚「守寂沉空」。然而，為何屢屢強調「本者，止之地是也」、「事事

止歸本上」、「事事立在本上」？「身」與「本」有何不同？根據他的定義，

「身」涵蓋了內在的心意知物，與外在的家國天下。「心」是身之主宰，「家

國天下」是身之所處，二者皆與身為一體、不可離得。138 故「身」主要是指

內之所運與外之所立的主體活動範圍，而這些活動都必須通過「脩」的工夫攝

歸於止。由於「脩」是以依止至善性體、使發用皆能合理為歸向，因此只要「一

毫滲漏固是不脩」，不能全盡脩之實功「亦便不能有止」。止脩在工夫上相即

為一，由於同依性理，內有格致誠正之用，外有修齊治平的法，故曰「總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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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同前註，卷 8，〈書問〉，頁 18。
135 明•李材：《正學堂稿》，卷 3，〈答周公亨書〉，頁 15。
136 明•李材：《見羅先生書》，卷 7，〈書問〉，頁 7。
137 同前註，卷 19，〈門人記述〉，頁 29。
138 見羅云：「蓋家國天下心意知物，原與身為體者也。與身為一體，如何離得？離之

而別求道者，非也。……此身所處不是家便是國，不是國便是天下，此身所修不是

齊便是治，不是治便是平，無一步不是用功的地頭，無一步不是覷道的光景，不必

更做懸空之想，不復更有捉影捕風之難。」同前註，卷 5，〈論語大意〉，頁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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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夫，有二用卻無二體」。

那麼「本」呢？「本」主要是相對「末」而言，指的是工夫的重心。本的

體段在於身，工夫必落在與身一體的活動上，所以見羅說「身其歸宿」、「事

事反歸身上」。至於「本」，則有二義：一是「點化此身，操柄此善」；一是

「家國天下之柄在我，運之以應物」。就前者而言，處理的是止之主意與身之

工夫之間的關係。本對於身的「點化」，主要在於善之操柄，也就是性體的主

宰運用。意即身之所以能作為道德實踐的歸宿，關鍵在於格、治、誠、正、脩、

齊、治、平等工夫皆歸本於止，使一切發用活動在性理的貞定下進行，故曰「合

脩齊治平誠正格致而云一本」。139 因此，止的實落處固然在身，但性體才是

價值從出的根源，據此衡定主意與工夫的關係可知：工夫是主意的實現方法，

必須服從主意的規定，才能表現出善的一面；主意統帥工夫的進行，給出價值

方向，使身之所顯都能貫串善之命脉。正因為「止」在存有與實踐上都具有優

位性，所以可以言止脩，卻不能倒過來說脩止，其所謂「脩要從止出」正是

此意。140 儘管如此，二者在工夫內容上是交養互發、缺一不可的。止法一步

不可離身，非惟空辨本體之所在，故「止之入竅不倚為守寂沉空」；身皆從於

善之操柄，非惟單舉脩身之必要，故「脩之工夫不祇為補偏救弊者」。從思路

建構可看出，止脩之倡不僅作為救弊之用，其中更隱含如何建立體用相倚的工

夫，使內外實踐能夠並重的考量。由此可知，他之所以強調「一本工夫」，除

了指出主意作為工夫頭腦，還有止脩合為一脈的意義。

就後者而言，處理的則是身本與事末之間的關係。家國天下定位為「身」

的一部分，指的是身處於家國天下等場域中「與事物相周旋」的活動。家之所

以能齊、國之所以能治、天下之所以能平，根要在於復性以為操柄，在性理宰

制下，「運之以應物，則均平齊治之用咸宜」。因此，見羅說求止不可脫離「應

事接物之中」，意即至善必須通過具體的實踐才能體現。然而，這不代表「理」

139 同前註，卷 8，〈書問〉，頁 16。
140 明•李材：《正學堂稿》，卷 20，〈答李榕崖書〉，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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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事物上求，「隨身所接無非末者」的主張，就是為了與「脩身之本」相對，

釐清性理在己不在事。展開來說，在實踐次第上要先「攝用歸止」，意在悟內

在本體，以免在流行之際求善；接著要「止歸於身」，意在明性理歸宿於身，

以免去感應之物上討止。141「止」彰明了「理」之大本，同時指出修、齊、治、

平之所以可能，其價值意義是由內在性理所成就的。故本末之辨實有從理之所

在分辨工夫進路的意味，本立而末自舉，以性理為身之主腦，應物自能合理、

處事自能中節。能操柄於內而應物於外，故謂「事事止歸本上」，而非「止歸

事上」。此用歸止、止歸身之義，正是見羅以「本」釋「止」的另一用心，而

「止」也在工夫意涵中兼賅了以內統外、由本攝末的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內外之辨與本末之別，固然有歸復性體在實踐上具有優

位性的意味，然而這並不表示工夫論向內傾斜。「本」是從實踐意義上來詮釋

「止」，因此見羅在「知止」的統攝下，斷言「知本兩言為千古經綸祕密」。142

為何深刻體認「知本」，就能「握性命之樞」、「立經世之極」呢？ 143 原因

正在於此二字合內外為一：

知本不言內外，自是內外合一之體；知止不言動靜，自有動靜合一之妙。

止者何？止於本也，所謂知脩身為本而止之是也。知脩身為本而止之，

心於此正、意於此誠、知於此致、物於此格，止之所以脩之也，脩之所

以止之也。有何動靜之可分？家於此齊、國於此治、天下於此平、又何

內外之可間？ 144

世之人惟不知夫身之為本而本之也，故反觀者既致墮於空虛，而外騖者

141 見羅曰：「善一也，有自主宰言者，有自流行言者，故止一也，有自歸宿言者，有

自應感言者，君臣父子朋友之交所謂止之應感者也。故仁敬孝慈信所謂善之流行者

也，歸宿不明而第扵感應之上討止，猶主宰不悟而直扵流行之際看善也。」明•李

材：《見羅先生書》，卷 10，〈書問〉，頁 9。
142 明•李材：《正學堂稿》，卷 12，〈答陳抑之書〉，頁 2-3。
143 見羅曰：「每斷以知本兩言為千古經綸祕密，而謂除此兩言孔子雖大聖人亦何所執

據以握性命之樞，以立經世之極？」同前註，卷 15，〈答韋純顯書〉，頁 17。
144 明•李材：《見羅先生書》，卷 7，〈書問〉，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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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遺其本，始卒茫昧而無有所歸宿也。145

脩身為本者，斷然其為經世之樞，而又徹底透性之窾矣。146

和久庵相同，見羅雖然反對守內淪空，但並不打算倒向騖外求理的極端。他嘗

試的是在主宰與流行之間取得平衡，也就是將「止脩」構成的工夫體系，歸結

到動靜一之、內外無間的「知本」上。「知本」為「知止」在實踐上的體現，

含融了「攝用歸止」與「止歸於身」的工夫。前者為「透性之竅」，後者為「經

世之樞」；前者是就本體根據而言，後者是就本體作用上說；前者為立定主意

的內返之途，後者為落實工夫的外在踐履。工夫固然有內外之別，但向內歸止

與向外歸身於實踐時是密不可分的。外部脩身必然依止於內在性體，而性體之

靜又必然發顯於脩身之動中，故曰「止之所以脩之也，脩之所以止之也」，而

「知本」正足以兼攝止脩二者。若能知本，則心必正、意必誠、知必致、物必

格，內在的意識活動皆能歸止；則身必修、家必齊、國必治、天下必平，外在

的應事接物皆能體現止之至善。如是，在實踐方式上乃由內統外、以靜攝動，

但是在工夫上「止」通透身之內外，故曰「自是內外合一之體」、「自有動靜

合一之妙」。

整體來說，見羅用「止於本」詮釋「止」，是在工夫上密合本體與身用，

使其具有內外合一之義。為了強調經世在實踐上的必要性，他處處彰顯「止」

的工夫義，如主張「止字是工夫，善字是本體」；147 又如在用上論「歸止」、

於身上談「止之實地」，皆是從發用著工處凸顯至善的現實意義。此外，他否

認心具有價值性，意在以工夫作為實現至善的前提，使性理必得即於用上顯

現。至於作為兼賅止脩的「本」，也是立於作為實落處的「脩身」，在「止」

的貫串中渾成實踐的總體。因此，見羅屢稱「脩身為本四字，缺一不得。」148

145 同前註，卷 1，〈大學古義〉，頁 7。
146 明•李材：《正學堂稿》，卷 16，〈答郭青螺書〉，頁 3。
147 同前註，卷 19，〈答曾吾書〉，頁 11。
148 明•李材：《見羅先生書》，卷 7，〈書問〉，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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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指出「為本」二字絕不可省，就是要在工夫軸線上平衡體用、內外、動靜。

藉此一方面對治末流工夫向內傾斜的失衡，一方面規定內外兼全的實功才是至

善的圓成。由此所建構的詮釋體系，成為工夫方向的指標，而「知止」的內涵

也在工夫取義中，充滿了濃厚的實學導向。

四、從「致知」到「知止」：黃、李二人的詮釋異同

以上分別論述黃、李二人在「知止」提領下，所劃出不同的系統脈絡。誠

然，《大學》核心概念思考的位移為兩人學說的共同趨向，然而久庵身為陽明

門下最早的弟子，與身為再傳弟子的見羅相距近四十年，社會政局與思想氛圍

與時遞變，二人取義「知止」的途徑與概念運用模式是有所差異的。以久庵來

說，他從〈艮卦〉詮釋「知止」形成艮止學宗，並發展出一條統合儒學經典的

路徑。例如他認為《周易》以艮止之學為主要內容，《尚書》以「執中」為核

心觀念，而「執中」與「艮止」又是相貫通的。這就將經典義理都匯歸到「知止」

上，而重新解釋《大學》也就等於提出新的一套儒學觀念體系。他就是在這個

基礎上暢言「實行」、「實學」的真精神，並據此檢討包含王龍溪等明儒在內

的整個學風問題。久庵對王學弊端的反思與修正得到眾多陽明後學贊同，如錢

德洪就曾致書龍溪：「久庵謂吾黨於學，未免落空。初若未以為然，然細自磨

堪，始知自懼。日來論本體處，說得十分清脫，及征之行事，疏略處甚多，此

便是學問落空處。」149 艮止所立即為由虛返實的路徑，故久庵實為王學修正

運動的先行者。與他不同，見羅則是直指心性有別，進而在「學急明宗，不在

辨體」的主張下反對陽明「以知明善」。他不僅提揭「知止」作為旨歸，更以

之為工夫核心，以《大學》為典據來建構出工夫鋼骨。儘管見羅最後別出王門，

但是醞釀《大學》新解的思想養分，在很大程度上，卻是汲取於陽明與鄒東廓、

149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 11，〈浙中王門學案〉，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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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心齋、王塘南、聶雙江等後學。150 這表示二人以「知止」提宗，並非為了

與王學相抗而刻意對壘，事實上究其諸多思路仍與王學緊密相連。正如久庵在

王門內部獲得許多認同，見羅的思想論調也與許多後學各有侔合。因此，我們

雖然以二人為分析主線，但必須了解「知止」所建構的思維體系，於不同層面

匯聚了諸多弟子對後陽明時期的出路摸索。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對《大學》

內容的重新思考，不僅包含了解經立場轉變，詮釋甬道的另闢以及詮釋偏重的

意涵，也代表了部分後學對流弊橫生的回應，以及晚明王學在不斷省思與修正

過程中所嘗試的新走向。

如前言所說，在黃、李二人以外，其他後學如劉師泉、王塘南、聶雙江等

人亦多側重「知止」義的發揮。轉向「知止」的共同趨勢，顯示後學的關懷重

心已從陽明對「理的根源」的思考，轉移至「理的顯現之處」的探問上。事實

上，當「心即理」成為共識之後，「如何致良知」的工夫進路反而成為後學爭

議不休的論題，而這之所以成為關切的焦點，與龍溪等人以悟本體為工夫，以

及衍生出懸空證體的弊病息息相關。其二人之所以同尊陽明，卻又對心學工夫

由信起疑，有很大的原因正是在流弊衝擊下，對心學偏向價值根源問題的探究

以及由之所鋪設的內向性工夫，進行深切的反思。表現在「止」的內容規定上，

他們不約而同地於其上安立本體，使「知止」反轉成工夫的依據與起點，並以

此範定格致等條目的實踐路向。如此一來，以「止」提宗等於批判流弊橫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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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王陽明、王心齋、鄒東廓、王塘南、聶雙江等王門前輩，對於見羅的學思醞釀具有

不同程度的影響。如他說：「本常立即是敬，不必更添敬字，此大學工夫所以備且

全也。」明•李材：《觀我堂稿》，卷 6，〈答賴維新書〉，頁 5。以「敬」詮解「止

本」，明顯可看到其師鄒東廓「主敬」以及「步步皆實學」說的影子。至於「脩身

為本」則來自王心齋的前導以及王陽明的啟迪，故謂「脩身為本，則非鄙人所獨倡

也。」《觀我堂稿》，卷 5，〈答董蓉山丈書〉，頁 11。又如他特別稱許塘南的復

性之說：「王塘南先生云：『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識其性之本體，學問千頭萬

緒，亦只求復其性之本體。』斯言甚確。」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 31，〈止

脩學案〉，頁 811。又如他對「止」的思考，與雙江「良知歸寂」說十分相似，而

他自己也坦承「止有歸寂意。」《觀我堂稿》，卷 4，〈答李汝潛書〉，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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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在於錯認本體，同時也宣告正確識體才是實踐的關鍵。這樣的處理，一方

面是為了從規定工夫的本體著手，釐清實踐的取徑；一方面也可看出陽明確立

道德本體的義理性格，對他們仍產生深遠的影響。不同的是，久庵以「止」為

心體，主要是為了在理之外補強氣用的一面，藉此規定致知必以經世實學為導

向。於是，對於「止」的體認，也就成為致知工夫的起手。相較於久庵，見羅

在「止」的界義上有更高的涵容性。他以「至善」為性體，以「止」為工夫，

使「知止」兼含本體、工夫雙重意義。為了讓詮釋合理化，他取徑《大學》內

部概念成立互詮系統，從止、脩的聯繫擴大性地解讀「知止」，甚至更動章節

以為印證。151 在本體義方面，他從「宗從體立」認定「知止」為《大學》「旨

意歸宿」，並在本體的確立下協調它與條目之間的關係，開展出復性為宗、體

用一源、性體心用等意涵。在工夫義方面，他從止脩互發拓深「止」的工夫意

涵，在內容上含有工夫始事、脩身主意、身為實地等義；在型態上則概括以內

統外、由本攝末、內外合一、止於一本等歸向。這些通過「知止」所處理的論

題，都是置身工夫軸線所延伸出來的，而他將本體與工夫密合於「知止」的做

法，也使得悟本體與做工夫成為不可分割的關係。

就共同趨向而言，他們將核心概念移置「知止」，表面上是釐清本體的

內容，實際上都是出於對心學工夫的不滿，試圖通過「止」將工夫導正到內外

合一的路途。儘管二人皆從本體論「知止」，但有別於久庵仍信守心為本體，

見羅則轉而宗性，完全脫離了心本位的王學立場。反映在「致知」的界定上，

久庵仍以之為工夫重心，不同的是，他轉將格物定位為功效，使致知工夫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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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關於見羅所改本的章句結構，可詳參李紀祥：《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以及

趙剛、鄭婷、邱忠善：〈試析明儒李材的大學改本――兼與朱子的大學章句比較〉。

又，與見羅不同，久庵並未涉及《大學》改本，對於古本的態度也不明顯，只針對

「知止」、「致知」、「格物」、「誠意」的內涵重新詮釋。關於久庵對於「意」

概念內涵的重新界定，由於牽涉到他對楊簡的評騭，較為複雜，筆者已另文〈黃久

庵論「意」及其於陽明後學的意義〉專論，《文與哲》第 28 期（2016 年 6 月），

頁 15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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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避現實致用。另外，在止、知通貫下，「知」的內容轉而側重理氣不離的一

面，連帶「理」的詮釋也偏向即物而顯的作用義，成為格致聯繫的重要一環。

顛覆王學「心即理」的觀點，見羅力主心性二分，將理的根源義歸諸性體。由

於學要先明宗，而明宗又是以辨分心性為焦點，故可看出見羅是以心性二分為

止脩工夫的思想基底。至此，心、知的地位下降，「致知」不過是從屬於「脩

身」的工夫之一，不僅不再被視為第一義工夫，甚至要攝知歸止才有合理的可

能。至於「理」，除了歸根性體外，落地於身的作用義也成為發揮的側重點。

這點看似與久庵相仿，然久庵是從工夫效驗上談論，而見羅則是扣緊工夫方法

發揮，從實止實修中論理，實學的色彩相對更為濃厚。

比較特別的是，他們不約而同地在「知止」體系中運用了體用、內外模式，

來糾導晚明王學的空無之弊。究其同處，同樣以體用說明本體的開展，同樣以

內外合一為工夫走向，同樣採取以內統外的工夫運作模式，這些取向在在顯現

「知止」提宗背後的思考共性。具體而言，在悟本體之風的盛行下，他們亟欲

強調用源於體，故工夫不可重體輕用；在心學內向性工夫中，他們除了保留內

在證體的核心工夫，也試圖在心與物、內與外之間取得實踐的平衡；在務內遺

外的流弊裏，他們肯定在「理源於內」的基礎上向內工夫的重要性，所以通過

「理顯於外」的補強，指出經世是證體後的必然導向。儘管「知止」提宗看似

對反王學，但即便是見羅，也未因此重返即物窮理的朱子舊途。相反地，他們

一再澄清強調外部實踐不等同理在於外，這種對於「理源於內」的堅持，顯然

是王學在「知止」思想中的延續。

究其異處，久庵著重「體用二分」，而見羅則較強調「體用一源」。久庵

的「體用二分」是建立在同源止體的思考上，所以「二分」只是就心體分解地

說，二者同質同層、同具價值意義；見羅的「體用一源」則是架構在體用二元

的定位上，所以「一源」是從存有根據上說，二者異質異層、唯性體具道德本

質。之所以會有不同的側重，與其學說各自所欲強調的面向息息相關。在久庵，

改詮《大學》的目的在於指出成物與成己同等重要，而體用說的提出正是為此

而發。從他屢次致書批評龍溪可知，他對於心學工夫的不滿主要來自四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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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推翻「心體無意無思」的論調，他一方面以「止之用」強化經世的實踐趨

向，一方面提倡體用二分以示悟體與致用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他指出知體

包含了知覺、思慮等，強調實踐不可排除念慮之用，隱然已將「意」抬昇到本

體層。此外，他同時也以「止之用」作為證體的進路，範定工夫必得在動用中

進行，以斥懸空悟體的謬誤。至於見羅，也認為良知與知覺不可分，但他對知

覺之用採取負面的定位，主張二者正因屬於同一範疇，所以於此悟體才會流弊

難息。在這樣的認定下，他反而倡議知屬於用，不能成為道德實踐的根據。為

了凸出復性的後返走向，他通過體用觀先說明心性為二，又以「一源」強化攝

知歸止的工夫，接著匯歸於「一本」以顯體用兼成之效。此以工夫義為進路的

詮釋，使得體用不僅作為三綱八目間的聯繫，同時成為止脩所開展工夫脈絡之

一。

五、結　論

《大學》作為南宋以來儒學重要典據，解釋視域的轉換本身就蘊含思想進

程的向度，如同陽明以「致知」取代朱子「格物」作為核心概念，象徵明代心

學全盛時代的來臨，王門諸子在理解模式上突破以「致知」為主的範式，將詮

釋重心傾注於「知止」，也透顯出學風變化的流向。綜觀《明儒學案》，於其

中獨佔一案者，除了作為明代學術重心的陽明，以及理學殿軍的蕺山以外，中

間只有見羅獨立為〈止脩學案〉。單獨成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學風的轉變，

正如梨洲所說：「今講止脩之學者，興起未艾」。他在〈師說〉載蕺山評語亦

云：「文成而後，李先生又自出手眼，諄諄以『止脩』二字壓倒『良知』。」152

可見「知止」的轉詮脈絡匯聚於見羅，並座落在陽明到蕺山定標畫出的思想軸

線中，多少意味著以止脩為中心所反映的實學倡議，於晚明隱然已形成一股思

潮。以下就本體詮釋、心理結構、工夫重心三方面，從詮釋視野的轉換探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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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師說〉，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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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知止」在思想過渡上的義理軌跡，作為本文的總結。

一、就本體詮釋而言，從宋明理學的發展來看，《大學》詮釋重心的遞變，

與本體認定的置換是一致的。整體來說，由宋迄明大致是循著由性往心的脈絡

發展，而晚明則是朝著由心轉性的軌道前進。久庵援艮釋止、以止言知的進路，

已流露出對純粹「以知論體」似有不足的疑慮。到了見羅，提出了明宗辨體，

隨著詮釋重心轉向性體，心與良知正式告別本體層。他改詮《大學》並以「止」

作為宗性立場的標誌，立場尤為鮮明，與陽明後學如王塘南、楊晉菴，王門外

的顧憲成、高攀龍等匯流成宗性思潮。此由心轉性之本體立場的轉向，成為晚

明學風轉折的路向之一。

二、就心理結構而言，從「格物」到「致知」再轉向「知止」，對「理」

的不同思考不僅隱含問題意識的轉移，也反映出「心」在不同階段的概念變化。

朱子認為心包含眾理，而「格物」正是心去認知性理的過程；陽明是直下肯定

「心即理」，「致知」即推擴本心的內容意義。從格物到致知，從心理分疏到

心理合一，關切的是「理的根源」問題，而「心」也隨理解的不同，從認知義

上提至本體義。到了久庵，在「心即理」的基礎上著眼「理氣不分」的本質內

容，仍以心為體現天理的主要通孔；見羅則再度拉開心與理的距離，在工夫論

上主張心必須服從性理的矩矱，與意知物家國天下等並列為天理落實的管道。

不論是強化氣用抑或以性論理，皆是為了制衡主觀之心無限擴張的弊病。由此

可知，「如何致用」已漸漸取代「如何建立道德主體」，成為晚明學術的主要

問題意識。對於「理」的詮釋，也隨著關切焦點的改易，漸漸擺脫從心體出發、

主觀論理的思考，轉而從存有義提挈理的客觀面。

三、就工夫重心而言，「致知」作為核心概念的理解程序之所以鬆動，有

很大的原因是陽明從《大學》建立的工夫結構具有整體的內向性。這使得部分

後學過度偏向在心上用功，導致實踐虛化。久庵、見羅以實學為口號，並改詮

《大學》重建工夫體系，主因即在於此。他們都通過「止」所代表的本體層規

定工夫以內外合一為路徑，並從本體內容保證付諸經世的實踐動向。於是，「至

善」的談論從本體義的內容指向，轉為側重於工夫義上的內外兼全；實踐方向

• 47 •



臺　大  中　文  學  報142

也從心上工夫，逐步往體用並重的現實致用發展。儘管他們所建立的由內統外

之工夫型態，仍保留不同程度的心學色彩，不過對於經世的強調，對於王學虛

蕩之流弊實發揮了一定程度的救正效果。

以黃、李二人為代表的「知止」思想，整體反映出在本體論上由心轉性的

理論趨向，表徵了心學的逐漸沒落。相較於陽明著眼於心體的闡發，他們的學

術重心明顯轉往「理」的探討。這種改從超越一面論「理」的方式，為的是提

住性理的絕對性，以絕玄蕩之弊。因此，顯現「歸顯於密」之理論面向的同時，

也體現出經世的實踐性格，二者的張力乃建立在收煞良知虛用的實學取向上，

並經由「理」結合為一而往致用之路層層開展。由存有義論理，在客觀面上肯

定人倫價值的實而不虛；由現實作用面言理，在實踐上規定了理必須在經世過

程中方得具體顯現。這就讓「歸顯於密」與「經世致用」二者匯為一路，而這

正是《大學》核心概念由「致知」往「知止」移置所顯出的理學意義。

（責任校對：邱琬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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